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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世纪宗教法律改革以后，英格兰是唯一一个保留罗马天主教传统、不允许离婚

的新教国家，直到1857年《家庭事务法》的出台，确立了世俗的过错离婚制度。自1857

年 《家庭事务法》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到 1937年 《家庭事务法》扩大离婚理由，出

现了无过错责任制度的雏形、1969年《离婚改革法》确定了无过错责任制度，再到1996

年《家庭法》的出台，增强对离婚后子女最大利益的保护，英格兰的离婚立法完成了从

禁止离婚到过错离婚再到无过错离婚的转变;从以保护丈夫利益为中心到保护夫妻双方

利益为中心再到保护子女利益为中心转变。本文通过系统论述英格兰离婚立法主义这一

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向读者展示英格兰离婚立法的昨天、今天，展望英格兰离婚立法

的明天。

    本文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英格兰过错离婚制度的确立。在1857年以前，英

格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不幸婚姻进行补救:一个是教会采用的相对离婚制度，它允许

夫妻双方分居，否认双方的再婚权利;另一个是国会采用的绝对离婚制度，它允许夫妻

离婚，允许无辜的丈夫再婚，这两种制度在英格兰存续了巧0多年，直到1857年 《家

庭事务法》出台，它标志着过错离婚制度在英格兰的确立。这个法案主要有两项重要的

规定:一个是改变法院的管辖权，将离婚案件从宗教法院和国会移转到世俗法院;另一

个是使离婚法律化，确立了通奸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和离婚的双重标准。

    第二章论述了无过错责任制度的完善。1857年 《家庭事务法》有两个缺陷:其一

是采用双重离婚标准;其二是离婚理山的单 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妇女纤济



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国会在 1923年 《家庭事务法》中废除了离婚双重标准。随着离婚

改革的成熟，1936年要求改革离婚立法的建议被国会采纳，于1937年通过 《家庭事务

法》，完善了过错离婚制，其中将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作为离婚的理由，意味着向无过错

离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三章论述了无过错原则的确立。1956 年，皇家离婚调查委员会 (摩顿委员会)

出版了 《皇家委员会关于解除婚姻的报告，1951一1955))，他们有两种观点:一方坚持沿

用1937年法律规定的三项离婚理由;另一方要求增加一定时间的分居作为离婚的理由。

教会方面也考虑修改离婚立法，1966 年大主教委员会出版了 《分离:离婚法律在当代

社会》的报告，坚持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是离婚的唯一理由，要求法官详细调查每一起

案件中婚姻是否破裂。法律委员会对摩顿委员会和教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在1966出

版的《离婚理由的改革:选择范围》一书中同意将不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

并在 1969年 《离婚改革法》中确认，标志着无过错责任在英格兰的确立。

    第四章论述了无过错责任的完善。自1971年 《离婚改革法》施行之日起，人们不

断地在考虑如何改进和完善它，尤其是如何更好的保护离婚后子女的利益。1996年通

过的 《家庭法》重点保护离婚后子女的利益，进一步完善了无过错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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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forethe施才厂工历侧了la1CausesBllll吕夕7constitutedfault一baseddivorce，

EnglandwasaProtestantcountryPreservingCatho1icismreligiousofforbidden

divorceintheearthlyworld.ThedivorcelegislationofEnglandhadbeenchanged

through the years， form forbidden divorce to fault一based divorce to

non一fault一baseddivorce，fromhusband一centretospouse一centretochild一centre

whenEnglandPerfectsno一fault一basedindivorce1996.Inthefollowlng，Iwlll

showtheMatri朋nialinstitute’spass，present，aswellasitsprospectinone

asPectbyi11uminatinghistoryofd1vorce1egalsystem.

    Therearefourchapters.InthefirstchaPter，itdiscusestheestablishing

offault一baseddivorce.Beforel857，Englandwasanationwithoutlegally

divorce，thereexistedtwowaystodealwithmatrimonia1affairs，oneisamensa

etthoroadoPtedbyecc1esiasticcourt，permittingspouseseparationwithout

therightoftheirremarriage，andtheotherwasavicu1omatrimoniiadoPted

byParliament，permitt1ngspousedivorcewiththerightofignoringhusband

remarriageifhewasgrantedthePrivatebillbyParliament.Bothsystemshad

beenco一existedformorethan15Oyearsuntilthe施t了2历‘刀了a1CausesR1’111召57

waspassed.ThoActoffault一baseddivorceputforwardtwosubiects:oneal七ered



therightofcomPetencecourtsfromecc1esiasticcourtsorParliamenttosecu1ar

courtsandtheotherlegalizedmatri朋nialaffairs，embodyingadulteryasthe

so1edivorcegroundandthedoub1estandardindivorcelaw.

    InthesecondchaPter，itfocusesonhowtocomplete1857’sActindetails.

Asweallknown，thereweretwoshortcomingsinthe施艺厂艺勿亡，刀角1命usesBllll召夕7:

flrstly，itadoPteddoublestandardindivorcelawsuitunequalmalewithfemale，

andsecondly，thedivorcegroundwaslimited.Afterworldwarl，withtheenhance

ofwomen’seconomicandpolitlcalstatus，Parliamentabolisheddoub1estandard

in施才厂j刀口刀了al命口5‘sActof1923.In1936，AlanHerbert，oneofPrivateMembers，

introducedmatrimonialbi1lstoParliaJnentandPassedthe 油艺厂2劝.刀1’a1Causes

Act1937co叩letingthefault一basedsystem.1937’sActallo砰edincurable

insanityformorethanfiveyearstodivorce，whlchwasakeyremarkablesteP

to non一1泊ult divorce.

    InthethirdchaPter，ltintroducestherootofnon一fault一baseddivorce.

Inl956，Roya1conunissiononMarriageandDivorce(MortonCo朋ission)tookon

wildlysurveyandPublishedROF刁1之沥朋fss了朋 朋 从刀了j日9已DIV口rce及理，叮t

1夕万了一9反庆TheysPittedtwoopinions，onepers1stedinremainingthreedivorce

groundsofl937’sact，andtheothersideproposedtoaddcertaintimeof

seParationasnewdivorceground.Atthesametime，anothergrouP一一the

ArchbishopofCanterbury’sCommissionconsideredtoenhancetheirpowersby

reformingthedivorcelaw.In1966，withtheleaderofDr.MortimerPublished

刀uttj职As朋￡龙厂:a历F口2℃eLa平2飞刀叫乙bnte祠四口2石门ZSoc了口仃proPosingirrevocable

breakdownasthesolegroundofdivorceandrequiringthecourttoinquest

whetherthe朋trimonia1tobeirrevocablebreakdown.Inthesameyear，law

co咖itteePublished负、，朋ds 口f历F之刀，ce:动eFI口jdofCholcecompromisingon

irrevocab1ebreakdownastheso1edivorcegroundwithoutinvestigatedbythe

courtindetails.Finally，in1969，DIF01ce恐了bZ切ActwasPassedindicating

the actualization of non一fault一based divorce.

  Inthelastchaptcr，itaddressestheperfectionofnon一faultlegalsystem.



SincetheimPlementationof历U口2℃e庵fo脚Actin1971，PeoPlehavebeenworking

hardonhowtoimproveandperfectthis1aw，especiallyhow toprotectthechild

ofseParationfamily.产乞劝了行 La甲Act1996wasPassedwhichemPhasizedonthe

childwelfareindivorcelitigation.Now，Englanddivorcelegalsystemis

towardstoPerfectioninthefie1dofno一fault一baseddivorce.

[key和rds]England:fault一baseddivorce;non一fault一ased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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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离婚立法沿革

    — 从禁止离婚到无过错离婚

                            导言

  英格兰早期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后来罗马分裂成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英格兰跟随西罗马帝国，信仰了天主教。‘十六世纪宗教法律改革 (Refo~ ti。

Leg姻Ecclesiasticor伽)以后，英格兰是唯一一个保留罗马天主教传统、不允
许离婚的新教国家(Protestantcountries)。但在现实中，英格兰还是存在离

婚事实，从1700年以前仅仅只有两例离婚案件到如今每年几十万例的离婚案件，

漓婚立法在英格兰经历了漫长而又飞速的发展历程。说它漫长，因为直到1857

年，英格兰还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离婚;说它飞速，是因为自1857年《家庭事

务法》‘梅亡厂力次加z’a1ca“SesBz’11185刀出台到1969年《离婚改革法》‘Dz’叭arce

鹿式万勿Act少的通过，在这短短一个世纪里，英格兰离婚立法经历了从禁止离婚

到过错离婚、再到无过错离婚的飞速发展过程。自上世纪60年代未确立了无过

错离婚制度后，英格兰致力于完善无过错原则，不断地改进该项制度，保护离婚

诉讼中有关当事人的利益，19%年的《家庭法》f凡切j分La，

Act少加强了对离婚后子女最大利益的保护。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变化?

它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本文通过系统论述英格兰离婚立法的演变，从一个侧面向

读者展示英格兰离婚立法的昨天、今天，展望英格兰离婚立法的明天。

1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
中心，罗马是天主教的中心.16世纪时。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天主教 〔旧教)内部又发生了反对
罗马教宁的宗教改革运动，陆续分化出一西脱离天主教的新教派，称为新教，又称“抗罗宗”或“抗议宗”。
资料来源:http://zhidao，baidu，c伽/question/9796630.ht犯1?耐=3访问日期:2冈6年12月25日。
ZSybil而lrram ，历~ 巴劲肠珍了日众少1勿0--2新7，oxford」oUrnalotLegalstudies，vo15，湘，2，
1985，P，156



    第一章过错离婚制度的确立 (1857年以前)

        第一节1857年以前英格兰的离婚制度概述

    十二世纪时，英格兰的教会法院实施严格的婚姻解除制度，它规定:(1)由

于婚姻障碍(如一定范围内的亲属结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可以再婚;(2)除

通奸、残忍或者是异教(heresy)等原因以外而分居的，可以离婚并再婚。’1552

年宗教法律改革运动的爆发，分化出脱离天主教的新教，他们主张无故配偶因另

一方的通奸行为可以离婚.‘1553年的委顿伯格法令‘衬tt即占已爹1反沼夕和1561

年的吉尼佛法令 r位劝ey81万石1少也都规定了通奸和遗弃可以作为离婚的有效理

由。胆到了十七世纪，尤其是在劳德(Laud)大主教任职时期，情况却向相反

的方向发展。1604 年出版的 《宪法与教会法》(及劝夕tjtutlons and伪D明5

Ecc1esz’astz’uca1)宣布在极端情况下，允许教会法院颁布分居令，但分居双方

必须签订一份在其有生之年不能再结婚的书面契约。帕维尔(Po”n)认为这种

契约效力仅仅是形式上的，他在《英国家庭关系》(石冰Zjsh及助留st，’c万公1月tjons )

一书中写到:离婚后再结婚的大有人在，这份契约的作用与其说是一道禁止再婚

的圣旨，不如说是一份惩罚性的判决。尽管有新教徒极力反对禁止离婚，但这并

不能完全摆脱劳德主教的影响，因此，离婚一直是通过教会法院颁布相对离婚(a

mensaetthoro)令的形式而获得的。直到1700年诺福克公爵(DukeofNorfolk)

离婚，国会才开始正式介入到离婚案件，通过颁发绝对离婚令 (aviculo

Illatrilllonii)的方式解除现有的婚姻关系，允许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再婚。从此，

教会采用的相对离婚制度和国会采用的绝对离婚制度在英格兰并存了一百多年。

一、相对离婚制度

，J.E.o.de“ont毗 ency，厉阳甲心日切，动勘‘了朋d，UniversityofPennsylvan ia比wRevie’and腼erican
  La.Reglster，Vol.75，No.1，1926，P.36.
峪新教徒之间的争议在于离婚后能否再婚，分离出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承认因通奸和遗弃等原因而造成的
离婚，应该允许离婚后无辜的丈夫再婚，这类似于日后规定的绝对离婚(aviculo屹tri啪nii)的方式:
而另一派则坚持主张离婚后不能再婚，即类似于相对离婚(a，nsaetthoro)的方式。.aryLyndonshanley，
物仃了日那 伪刀t朋ct召nds℃勿ICDntrBct 初命卿 艺e‘月th汇飞叨t凌拭厂肠理Zj助产乞了jtical伪“硒叻t，Western
PoliticalQu盯terly，Vol.32， 尚 1，1979。P.82一83
  律师记录的第一个英格兰真实的离婚案件是1670年路斯(LordRoos)离婚案件，前后历时八年。Sybil

而lfr舰，DJvorc口劲肠珍Zandl勿0-一一2857，价fordjournalofLega1Studies，Vol.5，NoZ，1985，

P 156.

，MaryLyndonshanley，物厂rZae℃伪”t邝ctandsoc勿1及，ntractjnse卿t己朗th‘汹nt“厂护。珍了了劝
八，ljtj韶1功口孟场力t，份esternPolitical伽arterly，Vol。32， 尚.1，1979，P.82



    在任何信仰宗教的国家里，婚姻都被看做是神圣的，尤其是英格兰，她秉承

自罗马时代以来的传统，认为双方是通过圣礼而结合的婚姻，是上帝赋予的，因

此不能解除。但上帝见证下的结合并不能完全排除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不幸，为了

对这些不幸婚姻进行补救，教会创造了相对离婚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

床到厨(frombedtoboard)分开这一制度。教会通过颁发相对离婚令的方式，

允许夫妻财产分离，不履行同居义务，这类似于现代司法分居制度 (judicial

separation)，但它远不如司法分居那么自由。相对离婚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

婚姻无效(null)(例如在一定范围内血亲禁止结婚、身理缺陷(physical

incompetence)以及患有精神疾病等)，或者是婚姻虽然有效但出现了某些情况

  (例如通奸)，或者是存在可撤销的婚姻，任何一方都有权提出相对离婚申请。

在上述的理由中，除通奸外，其他情况是允许再婚的。‘从教会对离婚的态度上

看，对于因婚姻无效或者是可撤销而离婚的，因为教会视前一次的婚姻为根本不

存在，即上帝从根本上否认这次婚姻，所以可以再婚，因此这种再婚可以看成是

初婚:而对于因通奸而离婚的，由于上帝从未否认婚姻的存在，只是在婚姻的存

续期间出现了瑕疵，对于每个人一生只有一次婚姻来说，现有的婚姻关系还存在，

就谈不上再另建一个婚姻关系，所以因通奸而分居的人不能再婚。这就出现了一

个矛盾，由于现实生活中婚姻无效、可撤销的情况比较少，大量存在的是通奸的

情况，正是因为婚姻不幸才产生了通奸，而教会法院这种相对离婚仅仅解决了夫

妻可以不尽同居义务，并未摆脱原有的不幸婚姻，因此也就未从根本上解决造成

通奸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制度一开始就存在这个缺陷— 否定因通奸而再婚的

权利，对于那些想冲出原有的婚姻枷锁、追求新婚姻的贵族是无法容忍的。因此，

国会顺应时代的潮流，创设了“绝对离婚”制度。

二、绝对离婚制度

    由国会创立的绝对离婚制度规定无辜配偶因为另一方的通奸行为离婚后可

以再婚。它的法理根据就是将结婚看成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契约，而非上帝见证下

的结合。国会介入到离婚事务中也经过了一番斗争:第一个提交国会要求解除痛

苦婚姻的法案，是1669年通过的 《罗斯法案》aol，d万bSS夕sBz’11少，它标志着

MaryPoovey，必‘℃2℃dbutnotb口‘，n价 之汹2刀1角e加rt朋占刀d乃el甜7加红J如明勿ICB￡15巴5月ct，F阅inist

Studies，Vol.14。No.3，1988，P482.



司法离婚制度的产生，但这个法案在当时就遭到了天主教的反对，7因此，国会

未能完全介入到婚姻事务中。直到十八世纪，国会才正式介入到婚姻事务中，并

创立了“绝对离婚”制度。.这个制度最大的优点是允许当事人再婚;但它最突

出的缺点就是程序很繁琐，大体要经过普通法院、教会法院、上议院以及下议院

四个机构，当事人才能最终获得绝对离婚裁决。作为离婚的第一步，丈夫必须先

向王座法院 (King’sBench)。或者其它具有同等功能的法院提出由陪审团

(verdictat1a’)参审的、要求与妻子通奸的一方当事人赔偿损失的刑事通奸

(cri毗nalconversation)诉讼.’.在这种诉讼中，妻子作为丈夫的附属，是没

有资格请证人为自己辩护的。如果丈夫胜诉，他可以向教会法院提起相对离婚之

诉，要求教会颁发相对离婚分居令与妻子分居:随后，丈夫就向上议院(Houseof

Lords)提出正式的离婚申请，有关人员审理了丈夫提交给普通法院和教会法院

的证据后，再指定专门人员 (在1789年后改为上议院选出专门委员会)听取他

的陈述、核实他提出的证据，然后将离婚请求移送到下议院(HouseofCom口ons)，

下议院以一种简略的形式(cursoryfashion)签发一份非官方的法案(private

bills)转交上议院发给丈夫，这样他就享有再婚的权利了。’1在1800年到1856

年之间，国会颁发了184份这样的文件，但是这大多是丈夫因妻子通奸而要求离

婚的，而妻子因丈夫通奸要求离婚的案例却很少，在1801年以前，没有一位妇

女获准离婚，在此后的巧0年中只有4份由妻子提出申请获得离婚的判决，而且

她们都不是以通奸为单独理由提出离婚的，其中两起涉及重婚、两起涉及乱伦。

，Ed.ard物Ilson，Esq，不J心‘jal介阳胭tj翻JJo~ 货旷 动心5氏二j已trof及娜凹拍tl份L留才slatlon
舱，灸2、Vol.6。No. 1，1905，P.149.
.相比之下，苏格兰法院早在1560年就有对因为通奸而要求离婚的案件可以再婚的判决，1563年通过立法
再次对此确认;在1573年，由于遗弃而要求离婚，也采用了绝对离婚的离婚方式。5.E.Ka灿inski，历.乞『℃e
Et交脚拙tj朋加 命即￡山刀sL己跃劝de肠nt曰叩。1’Bjn L留L母gjs括t」口目‘几巧jtj.份‘，Internationaland

CO呻arative比.咖arterl犷，vol.1，No.4，1952，p.437.
，在1760年到1820年之间，这种诉讼不是民事诉讼，而是在王座法院进行，这时王座法院几乎垄断了所
有的普通法事务。L咐encestone，爪”dto历rorce :云砧2.口口2韶护一1夕四7，伍rord加iversityPress，
1990，P.233.

”这种诉讼是在1750年的(柯伯雷法案》化如2理，sA“矿1乃0少中首次出现，‘到了1798年，议会通
过议事规则(StandingordersinParli胡ent)将这一制度法律化.Sybilwol介am，历~ 口In白呀1左nd
1奋乞刁一一185几 oxfordjournalofLegaIStudies，Vol.5，尚 2，1985，P.160.

‘，Margaretk.woodhouse，肠尸如月J司阳and历~ eez.11叮，占万乙枷ericanjournalotLegalHistory，
Vol.3。南 3。1959。P.261-

，，Annsu即erHolmes，加 八〕“。le泞t召刀内厂d初th口肠呀Zj动历~ e白，s，
Inquiry，Vol.20，No.2，1995，p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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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离婚制度之评价

      (1) 两种制度创立的依据不同，相对离婚制度的依据是神意，教会法院认

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因此婚姻一旦缔结其效力就及于终生，无论婚

姻期间出现了怎样的问题，除非婚姻无效;而绝对离婚制度的依据是法律，或将

婚姻看成一份契约，契约双方当事人按照平等的原则，当履行契约的条件发生变

化时，双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契约。(2)这两种制度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

相对离婚制度的创立是因为在天主教时代，由于既要服从宗教上对婚姻从一而终

的观念，又要考虑万一婚姻出现不幸的情况下如何补救，在这种情况下而产生的

妥协;但到了十八世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单是分居，并未解决造成通奸的实质

原因，未能解决通奸者和被害人双方都想摆脱原有的婚姻枷锁的愿望，这在贵族

阶层中尤为突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创立绝对离婚制度。(3)教会在婚姻

家庭领域还是享有支配权。相对离婚的分居形式是教会设立的，自不待言，即使

是在采用绝对离婚制度的情况下，也要经过相对离婚的阶段。这也就是说没有教

会的同意，做到彻底地离婚是不可能的。(4)两种离婚制度是上层阶级享有的制

度。它们都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需求，尤其是绝对离婚制度，其耗时(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耗费(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揭露大量的隐私(由于要证明通好，

无辜方才能获得损害赔偿)的特点，决定了只有贵族才能承担得起。

第二节 过错离婚程序的创立

一、矛盾的突显

  我们知道绝对离婚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随着这一制度的实施，越

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也产生了。

(一)离婚人数的逐步增加

    从1700年到1749年，只有14起离婚案件;1750年至1799年有117起离

婚案件:而1800年至1857年间，已经上升到193起。从离婚的阶层上看，离婚

也不仅限于上层阶级，自1701 年出现首起非贵族的离婚案例确— 伦敦杂货商的



离婚开始，”就有零星的中下层阶级离婚了，而且十九世纪还呈上升趋势，说明

离婚的阶层也扩大了。在采用绝对离婚的方式中，首先涉及到一个损害赔偿诉讼，

离婚人数的增加，损害赔偿诉讼总的标的额也随之增加，从而引起的不确定因素

也相应增大:另外，绝对离婚制度本身程序的违法性，十九世纪初，议会通过议

事规则决定禁止国会颁发绝离婚令，但下议院不顾议事规则的禁止，依然我行我

素。’4这样，国会解决了社会上个别人的离婚问题，但是法律问题却产生了。到

了1850年，更多的人是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绝对离婚制度不但非法而且

是少数人的特权。

  (二)绝对离婚制度本身的不完善

    诚然，绝对离婚制度能缓和一些社会矛盾，但如前所述，它存在耗时、耗费

和大量揭露隐私的弊端.据伦敦宗教法院的代理机构(thedePutyregisterof

theconsistorycourtofLondon)以及伦敦大主教法庭估计:如果案件被提交
到教会法院，并且没有上诉，那么要花六个星期到二个月的时间才能审理完，需

要120英镑到140英镑的诉讼费。如果在此期间，被告对案件事实提出了辩解，

那么一般要花三到四个月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此费用也会高达500英镑。从国

会获得一份非官方的离婚文件需要180英镑，这还不包括律师费、离婚后一方或

者是双方给付的抚养费。因此，一个本来比较富裕的人可能会因为离婚，变得身

无分文.虽然还有一种比较省钱的诉讼程序，即。贫民程序J(fo礴pauperis)，
但它规定申请人的全部资产要少于5英镑。’5所以，经济的原因，使大部分英格

兰人畏惧离婚，即使是婚姻出现了问题，大部分人只有隐忍不发，或者为了摆脱

不幸婚姻挺而走险，采取一些诸如重婚等非法手段。

二、解决途径

    鉴于以上的情况，如何缓解这些矛盾，立法者提出必须对离婚制度进行法律

改革。主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移转管辖权。将离婚案件的管辖权从教会法院

，，Sybil物lfr彻，历~ ‘助肠甘2朋口了凡砂一一刁历几伍fordjourna lorLe胆IStudies，Vol.5，“02，
1985，pP.157一162.

，‘Mar，retk二叨dhouse，肠e如2了z’BJ稗日刀dPj~ e斑110.1历么枷盯icanJOU咖lofLegalHistory，
Vol.3，No。3，1959，P.263.

，‘Margaretk.翻。。dhouse，动亡劫廿了了句尸刀刀口厉~ e斑11叮28，不腼ericanjournalotLe，IHistory，
Vol.3，No.3，1959，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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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到普通法院(ordinarycourts);从上议院转移到基层法院(acourtoffirst

instance)，从而扩大离婚的适用范围，使更多的人享有离婚的权利;第二，离

婚的法律化。婚姻不但可以解除，而且离婚应成为法定的程序，而不是通过教会

或国会等其他的途径达到离婚的目的。

(一)诉讼程序的移转

    在离婚改革中，案件管辖权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850 年，组成了以坎贝

尔大法官(LordCa口pbell)为领导的皇家离婚调查委员会(RoyalC砷 issionon

Divorce)，他在1853年出版的三卷本报告中指出，要重新确立司法管辖权。废

除现有的五十个地方教会法院，建立两个新的世俗法院来处理所有非神职人员的

遗嘱检验 (讲obateof，1115)和婚姻事务(mtri哪nialarfairs).1854年

的法案对管辖权作了两个规定:一个是将管辖权从教会法院和国会移转到衡平法

院(courtofchan“ry)(这个法院已经在处理关于子女监护的问题);另一个

是关于刑事通奸案件是在王座法院或者在民事诉讼法院(c0.翻onpleas)中审理，

但是以后这个程序必须在司法分居或者是在离婚判决做出以后才能启动，而不是

在司法分居或者是离婚判决做出之前。但是利昂纳多法官(Lordst Leonards)

不同意在离婚案件中附带审理刑事通奸案件，这个法案最终被搁置了。‘.1856年

克朗沃斯大法官再次向国会提交离婚法案，希望废除国会和教会对离婚案件的管

辖。对于刑事通奸的审理，下议院认为它可以对己婚妇女起到一种普示作用，至

少使受到伤害的丈夫从法律中得到一些补偿。最后这个法案保留了刑事通奸的审

理，公开对妻子的通奸行为进行质证，妻子的情人要对她、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子

女做出赔偿，离婚案件由世俗法院管辖。

(二)离婚程序的法律化— 国会和教会之争

    从争议的激烈程度看，大家对于离婚能否成为法律程序存在较大的分歧，尤

其是在国会和教会之间。教会一方坚决反对离婚法律化。他们认为国会颁发的那

些非官方性文件仅仅是针对个案，并未成为法律，而且议事规则禁止国会颁布绝

对离婚令后，国会仍旧我行我素，实际上恰是对现有法律的违背。牛津地区主教、

，.L砂encestone。和日口亡。斑阳2℃已:老)甘人胡口1留企wel卯几ox化rduniversityrress。1990。p.370



著名的维多利亚道德 (victorian morality)积极支持者韦伯福斯 (salnuel

暇lberforce) 从道德角度提出，尽管神法 (God’51，)不禁止离婚，但世俗

法(配n，s1a’)也不能由此而允许离婚，他认为离婚不利于道德的培养，尤其

是对那些下层阶级。1856 年，在 《家庭事务法》二读的时候，韦伯福斯再次向

上议院提出禁止离婚，特别是禁止下层阶级离婚，他认为下层阶级会因为离婚而

感到不快乐。

    与教会观点截然不同，国会则主张离婚应该成为法律程序。上议院法官们认

为离婚是一种法律行为，国会早在十八世纪就通过颁发绝对离婚令的方式来解除

婚姻，这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认为现在制定结婚和

离婚法的作用仅仅是将承担这一机能的主体从立法机构(国会)转移到司法机构

  (法庭)。坎贝尔大法官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韦伯福斯主教的观点予以驳斥，

认为法律即使同意下层阶级离婚也可以使他们快乐:有一个人因重婚罪被关进了

监狱，法官问他为什么重婚，他说因为妻子不忠，并把他赶出家门，他想另要一

位妻子。法官告知他可以通过绝对离婚程序达到再婚的目的，但这人却回答，整

个诉讼要花费1000英镑，他没那么多钱。’7可以看出穷人婚姻并不都是幸福的，

他们也有不幸，当他们需要摆脱这种不幸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采用一种违反

法律的行为达到离婚的目的，实际上这样更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和稳定。

第三节 1857年 《家庭事务法》(，atri用匕”ial Bill

一、离婚的条件

    1857年的《家庭事务法》是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克朗沃斯向上议院提出的.

法案废除所有的宗教程序介入到婚姻案件中，确立了世俗的离婚司法程序。在

1854年、1856年和1857年的整个八月国会对离婚制度作了讨论，终于通过了

1857年《家庭事务法》的通过。该法案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对离婚作了规定:

(1)在离婚的理由上，沿用了长期以来宗教法院的做法，即将通奸作为离婚的唯

一理由:(2) 对离婚诉讼的起诉资格采用双重标准，英格兰国会针对起诉资格是

‘，R.”Graveson，F.Rcrane，刀决”tu厂尸可凡口了厅La叭才召5卜了外凡S’eet物xwell，1957，p.5.



否采用双重标准进行过投票，上议院以71票赞成，20票反对;下议院以126票

赞成，65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采用离婚的双重标准。’.规定在离婚案件的诉

诉讼中，丈夫可以直接以妻子通奸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的诉讼请求:而妻子如果

要向法院提出离婚，则不仅要证明丈夫通奸，还要向法院提供一些其他的法定理

由，这些法定理由是乱伦 (incest)、重婚 (biga.y)、丈夫有严重的残忍行为

(ex昭geratedcruelty)、两年以上的遗弃和残忍(cruelty)、鸡奸以及其他的

一些严重的过错(quahfyingaggravations)。1，(3)对于不能履行同居义务的，

也可以提出离婚。法律规定一方或者双方患有性功能障碍(impotence)可以离

婚，但性功能障碍必须是在结婚前已经存在、婚后不能治愈达三年以上的，由健

康一方提起离婚诉讼，但不能生育本身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4)规定了离婚

损害赔偿请求。《家庭事务法》规定丈夫可以向与其妻子通奸的一方提出损害赔

偿请求。这种损害赔偿类似于18世纪的刑事通奸案件，这个制度在欧洲国家只

有英格兰法律允许由于通奸而离婚的诉讼中附带受理刑事通奸损害赔偿。忍，(5)

离婚法院的设立，《家庭事务法》第十二节规定，可以将法院设立在伦敦、米德

尔塞克斯郡(Middlesex)或者任何可以由枢密院(PrivyCouncil)委任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除了少数的案件外，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只有伦敦一个地

方设立了离婚法庭。自

二、对离婚条件的评价

    在上一段的叙述中，我们了解了英格兰1857年法律中关于离婚制度的一些

规定，总的来说，它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保守性。

(一)革命性

l.Anns哑erHol毗5.加山ublest日ndarJ初the肠珍ljsh历~ eLa”，2甜外一一2夕2乳加.朋dsOCial
In明iry，Vol.20，南.2，1995，P.602
‘.Sybil，oIf州 ，几~ e助肠珍2日刀d，别沙一一2邵么瓜fordJ例rnalofLe‘alstudles，Vol.5，如2，
1985，P.157.

”，0L HardsastleBr咖e，角口加『叮物汀了句脾占刀沙历~ e.raleLa，为灵~ 1，vol，11.No. 7，
1902，P.352-

”当然，有些人对这种诉讼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认为这种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是种例外，而并非是一个惯
例。SE.Karminski，历vorr e几及，口ratj朋加走溉，‘及切，Le泊乞刀de疏的t邵，02刀jI7. L口sL己窟绍jst姗 5
几‘jtj卿，Internationa landCo.IParativeLa，Quarterly，Vol.1，No.4，1952，P.440.
留J.E.G.deMontmorency，历~ e加甲jn肠咨2召n成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Revi四 and
腼erican La，Register.Vol.75，No l，1926，p38.



    (1) 英格兰离婚程序的法律化.在讨论离婚是否被纳入到世俗领域这一问

题上，教会和国会产生了激烈的对抗，最终国会取得胜利，首次使世俗法院

(secular court)在彻底摆脱教会的干预下，审理婚姻解除案件，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2) 诉讼程序的对抗性。1857年法律规定只有无过错一方可以因另一

方通奸提出离婚诉讼请求，这就要求无过错方必须证明己方无过错和对方有通奸

行为，使离婚诉讼带有强烈对抗性(adversarial)和准刑事性(quasi一criminal)。

”(3)影响了周边国家。例如，新西兰第一部婚姻家庭法— 1867 年 《离婚和

家庭事务法》了历~ eaDd施亡厂n陇川z’a1伪uses Act了867j， 就是借鉴了1857

年英格兰的《家庭事务法》。“

(二)保守性

    (1)阶级和性别的双重立法。由于受到了维多利亚道德的影响，妻子和丈

夫在离婚理由上不平等，尽管1857年法律扩大了妻子离婚的附加法定理由，在

原来附加理由— 丈夫乱伦、重婚、严重残忍行为—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年

以上的遗弃和残忍以及其他一些严重的过错，但是这不能免除离婚诉讼中男女不

平等的情况;另外，在阶级问题上，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实际享有的离婚权力是

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的状况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逐步改善。

      (2)存在限制离婚的倾向，尤其体现在对法院的设立上。尽管1857年法案

对法院设置作了详细规定，但实际上只有伦敦一个法院审理有关离婚事务，这就

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只在伦敦设立法院，那么住在偏远地方的穷人怎么办:二

是造成离婚诉讼成本偏高。其实，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不希望离婚

普遍化，这样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维持和道德建设.他们的态度是可以离婚但是不

普及(invitation)离婚，离婚与其说是面向广大群众，不如说是对那些知道离

婚法、能够去成伦敦、懂得如何运用证据的人适用。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沉

默的阴谋(aconspiracyofsilence)代替T一个本来就存在的阴谋，就像贝

思尔 (Bethell)所说的他们想让离婚成为可能，但是，不是太可能。肠这也多

.Gill工ano0‘las，肋 劲红℃动J‘t了胡 to凡加1厅乙a肠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59.
“J.tDavies，B.D.Inglis，历vorr 巴，肠尸和卜”了凸越四了“了即，召刀刁th尸。刃刀了ct扩劫服 腼erican
JoornalofCO.parativeL明，Vol.6。南.2/3，1957，P，215.
器Margaretk.而odhouse，劲已山油月J占召廿翻了口侧~ 班1了叮了甜几枷ericanJ洲rnalor比ga1History，
Vol.3.No.3.1959，P.273



少反映了国会与教会的妥协。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自1878年起，下层阶级

的妻子可以向治安法院申请抚养令或分居令，可以从丈夫那获得有限的经济资

助。.

    (3)与其他国家相比，离婚世俗化较晚。尽管英格兰1857年《家庭事务法》

对新西兰1867年法案有借鉴作用，但与苏格兰、法国、美国等国家相比，还是

具有保守性。苏格兰和法国在对待离婚的态度是比较自由的。在苏格兰，1573

年以后，巡回法院就可以审理因为丈夫或者妻子的通奸而离婚的案例，如果被丈

夫遗弃四年以上的，也可以离婚。苏格兰离婚成本低，离婚的阶层也很广泛，1836

到1841年大约有4俄的离婚是妻子提出的，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是下层阶级。”

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于1792年制定了一个非常自由的法律，可以允许双方

协议离婚。虽然经历了1816年到1884年这短暂的68年禁止离婚，到了1884

年法律再一次准许离婚，并列举了离婚的三个理由:通奸、因为严重犯罪而被判

刑、严重违反婚姻的责任(例如残忍或者滥用权力)。留同英格兰相比，美国婚姻

事务较早的由世俗法院介入，19世纪中期，很多离婚案件是各个州立法机构通

过判决婚姻无效的特别立法 (adhoc)方式完成的。1827年2月17日通过的弗

吉尼亚立法中，首次承认可以因为以前存在的理由(Pre一existing grounds)、

因为残忍、遗弃以及通奸等行为可以先在高等法院登记处(Clerk’sofficeof

thesuperiorCourtofLaw)登记，然后到高等法院的大法官法庭(Superior

courtsofchancery)提起相对离婚诉讼.翻

  第二章 过错责任的完善 (1857年— 1950年)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战争的影响，妇女有更多被

雇用的机会，妇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人们对性态度的转变，结婚越来

越被看成是两性之间平等交往，如果婚姻不成功是可以解除的。这种变化，导致

.GriseldaP~tree，如伽nH伪rrier，Th已能夕。厂tto历~ 口初勘92朋d即d脑les. P卯ulati阅
Studies，1况沼we l拓几Vol.11，No3，1958，p.189.

”L韶rencestone，满、劝Jto厉vorr 户了肠甘了日刀口了，J乎一了夕夕几oxrorduniversity斤ess，1990，p3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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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离婚率增长了四倍。，妇女提出离婚的诉讼呈现出增长趋势，

从1801年第一个因丈夫同妻妹乱伦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案件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特别是1857年以后，其中有4湍的离婚是妻子提出的。31在这种情况下，1909

年由高利尔(LordGorell)— 一位杰出的法官— 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决

定重新审视1857年《家庭事务法》自实施以来对社会的影响，在1912年皇家调

查委员会通过的一份《主要决议》中 ‘劲e施户叮ty系，Ort久他们对离婚改革

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平等享有离婚的权利(这个在当时

没有多大的分歧):第二，在婚姻实质不存在的情况下，婚姻应该从法律上结束。

任何一个社会，没有必要将离婚的数量与性道德水平、非法的性生活联系在一起，

同居不是离婚率上升的必要条件。为了让更多下层阶级人离婚，应该降低离婚的

成本。要求在各个城市建立一些离婚法庭，而不仅限于伦敦，取消离婚的双重标

准;第三，扩大离婚的法定理由，在1912年发表的《主要决议》中，除少部分

人仍然坚持通奸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外;大部分则要求再增加五个法定理由作为

离婚的条件:遗弃三年以上、残忍、患有五年以上不可治愈的精神病(incurable

unsoundenessof毗nd)、习惯性酗酒(即自分居令颁发之日起超过三个月仍不

能戒除的)、被判处死刑的。韶由于内部存在这个分歧，国会基本上没采纳报告中

的内容，仅仅是在1920年的《公平施政法》厂A成“n括忿厂日t1’朋ofjustlce少和

1923年 《家庭事务法》厂沁汀力砚加z’a1causes Act 1g纷夕中参考了部分观点。

1926年的《司法程序法》乙勿‘clal乃OCeedj几声Act少废除了离婚诉讼公开的

制度，规定如果这类案件涉及道德、羞耻、腐化;或者是案件公正所需;或者是

因为证据原因不应该被公开的，法官有权利对全部或部分案件非公开审理，任何

人未经法庭允许都不能对离婚程序作公开报道，直到案件结束，如果不服从法庭

的规定，法宫可以以藐视法庭罪认定。”

”SharonRed.翔e，肋日如‘厂才匆助j81命usesActI93力月L~ jnth心愈tof及城阿伽j占e，oxford
JournalofLegalstudies，Vol.13，No.2，1993，p.186-

，，sybilwolfr幽，历~ e劲肠珍了朋口1兀睁一一2拓乙oxfordjourn al时le，lst叱ies，vols，尚2，
1985，PP.162一179.
.J.E.G.deMont盯ency，历~ eLa，jn劫窟land，UniversityofPennsyl卿iaLa.Revi四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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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废除离婚双重标准

    1857年《家庭事务法》中最有特色规定就是离婚采用双重标准，究其原因，

1910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两点看法:第一是因为财产的归属问题;第二是强

调妻子的贡献，强调女性自我牺牲价值。其中主要还是财产归属方面的原因，上

议院大法官克朗沃斯认为，虽然丈夫或妻子通奸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但是引起

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妻子通奸行为被认为比丈夫通奸行为更加严重，

因为她的通奸行为可能生出丈夫的非亲生子女，他们今后一旦继承了家族财产，

可能会导致整个家族财产的外流。这也正如约翰逊(Samuel寸ohnson)所讲:在

丈夫和妻子之间，丈夫通奸行为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因为丈夫不会给妻子生

出私生子。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在 1857年《家庭事务法》第33

条规定:丈夫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时候可以一并起诉同妻子通奸的一方当事人，

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相反，妻子在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时候，就不能起诉

同丈夫通奸的一方.翻当然这条印着深深的阶级和性别歧视烙印的法律，从其诞

生之日起，要求废除它的呼声就从未间断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因离婚数

量直线上升，伦教高等法院不堪重负。为了减缓压力，1920年《公平施政法》

规定法官可以将其它法庭改成临时离婚法庭，便于更多的夫妇离婚，这种临时法

庭也允许妇女可以单独以通奸为由提出离婚，这向消除立法上的不平等迈出了一

小步。路但是，最终促成双重立法废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推动两性平等的步伐自十九世纪起从未停止过，格莱德斯通 (Gladstone)

说:他一贯主张男女权利平等，最好是现在就开始实行，就在19世纪中期，“·⋯，

消除在离婚问题上丈夫比妻子享有更广泛的权利。如果天主教对世俗有影响的

话，那么就是她用上帝万能的权利将与一切男女平等有关的权利上贴上了封条。

而我必会奋力反抗那些对任何企图使上议院采取这些措施的行为⋯⋯翻二十世

”Anns呵erHol毗5，脚刃匕凌功2口‘￡朋由2公初动e肠珍1汤历~ e幼肠 了邵各--2实绍护比.andsocial
Inquiry，Vol 20，No.2，1995，P.605

”一般人们认为这个做法更多的是推动两性平等司法改革的一部分，而非离婚改革的一个阶梯。Sharon
Red.ayne，rhe施tl，J在次劝jal自“留 月et1937:ALe‘5阴 初 th口Artof 6邓瞬改心括e， oxfordjournal

ofLegalstudies，Vol.13，No Z，1993，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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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被誉为妇女的新纪元 (，ome n’5即och)，提高妇女地位就成为这个世纪主

要任务，妇女在家庭、雇佣以及政治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要求建立两性平等，她

们要求建立一个能给与妇女和妻子最大的优惠的法律体系。妇女性解放运动的蓬

勃发展也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爱利斯(HavelockEllis)— 英国现代性理论

的奠基人— 完全抛弃缺乏性需求是女性本质的观点，动摇了妇女无需性需求的

信念，推动了妇女要求在离婚上同丈夫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妇女的政治地位

也在逐步提高，在1918年的普选中，有十六位妇女参选，其中一位妇女被选中

担任公职.1919年的《消除性别歧视法》r及拼历squa1z’fz’c8tz’on 阴知”vBI少

刀ct少强调:不能因为结婚或者是性别等原因，剥夺妇女在公共机关任职的资格、

或者被聘担任司法职务的资格⋯⋯，打劳伦斯·斯通(Lawrencestone)认为正

是妇女在1923年法律修改以前刚刚获得了投票的权利，许多即使对该法案持反

对意见的人因为害怕得罪这些新的群体，也同意废除双重立法。洲

二、妇女法律地位的提高

    随着妇女社会地位提高，妇女法律地位也随之提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扩大妇女对子女的监护权。十九世纪初期，父权绝对控制子女。1839年

《婴儿监护法》了山“口方叮劲几切tsActof l度加夕规定母亲有请求衡平法院

监护不满七周岁子女的权利，但母亲有通奸行为的除外。1873年 《婴儿监护法》

  了伪‘to方of 劲几切tsActof 1873夕修改为母亲可以监护十六周岁以下子女，

并不受通奸行为的影响.1886 年 《婴儿监护法》俗妇八万朋动动 of 劲fants

Actl及版坝9进一步规定如果丈夫死了，妻子可以作为子女的监护人。其二是逐步

放宽了已婚妇女对财产的控制权。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门幽了r了ed用知沼n尸5

乃即贯妙Act1870夕规定妇女可以处理自己的劳动所得，1882 年 《已婚妇女财

产法》门拍厅了ed肠胭n尸5乃甲er妙Actofl及扮夕则扩大到她可以控制所有财

产，并且在处分财产方面享受与丈夫同等权利。已婚妇女有能力拥有自己财产，

削弱了妇女作为丈夫奴隶或者生育工具这一职能。1895 年简易程序法院

(su丽arvjurisdiction)通过的《已婚妇女法》门均厂了了ed从加enActofl及臾动，

盯R.“.Graveson，FR.Crane，注‘飞们tU17o，
.Nancyseear，劲已及胡刚cPOSjtl朋 Of
Vol.66，No.2，1976.0.213-

凡历了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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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保护已婚妇女财产权利:丈夫如果因为伤害妻子被判超过五个英镑的罚款、

或超过两个月的监禁;或者因丈夫长期残忍或遗弃 (neglect) 等行为，妻子可

以向治安法院(Magistrates’scourts)提出有抚养费的分居令。翻

三、社会本身固有的原因

    上述两方面原因是废除双重标准的外因，而社会本身固有的原因是废除双重

标准的内因。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丈夫通奸行为会对社会增加

危险。最早的时候，政府为了在军队中规范卖淫行为，阻止性病的传播，分别于

1864年和1869年通过了《传染病法》(‘bnt句汀ous 历seBsesActs)(该法案在

1886年被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社会净化运动 (socialpurity)也表

示出对男性性乱交行为的担心，因此，许多改革倡导人攻击双重离婚标准，他们

认为如果对丈夫通奸行为放任不管，必然会导致卖淫及性病的传播，而解决这些

问题最好的措施不是规范卖淫而是鼓励男性的贞洁。

    综合上述原因，上议院以95票赞成，8票反对:下议院以257票赞成，26

票反对的压倒多数，在1923年《家庭事务法》腼艺厂力砚功f月了ca“5口SAct)中废

除了离婚双重标准。.

第二节 1937年 《家庭事务法》(，atri俪”jal山u岁es月ct

                          产生过程

  1937年《家庭事务法》通过不是一墩而就的，自1912年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

要修改离婚法律到1937年 《家庭事务法》正式通过，期间经历了许多曲折与反

复。

一、增加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作为离婚法定理由

    早在1912年，皇家调查委员会就在《主要决议》中提出婚后一方患有精神

病，并且五年以上还未治愈的，健康一方可以提出离婚，但如果妻子在五十周岁

.Anns幽er“01脱5，加历“占les枷由2公In动e肠呀ljsh历vorc eLa肠 18，各eseel夕2兄切份.记奴ial
Inquiry，Vol，20，如，2，1995，p.608.
.AnnS哑erHol口es，劝e加。blest月n‘角1，d初动巴肠珍Zjsh历~ e份”，了召万产一一了另留户比.andsocial
!nquiry，Vol.20，NoZ，1995，p 6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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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丈夫在六十周岁以后患有精神病或患有老年痴呆症的除外。刁1决议一提出，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认为如果承认一方可以因为配偶患精神病而离婚，那么

患有其他疾病，例如瘫痪、肺结核等为何就不能准许离婚。针对这些疑问，部分

委员解释精神不正常同其他疾病还有是有区别的，一个人患有不可治愈的精神疾

病可能会从家里搬出在特定的地方接受长期的治疗，因此不再可能进行不间断的

家庭生活:而患了其他病还是可以共同生活的。但是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患

有其它疾病能否作为离婚的理由，而在于如果承认夫妻可以因另一方患有精神病

而离婚，它所产生的法律和社会后果是什么。它有可能突破现有的观念，从理论

上承认可以因为一方的无过错提出离婚;这个在当时社会中还是不为人们所普遍

认同。因此，这个法案提出后就遭到了否决，直到1937年，同 《赫伯特家庭事

务法》‘郑打亡ert’5施￡刀协如，’a1伪“‘口‘Actof 193刀一道再次提交国会审议

时被通过。

二、残忍行为列入离婚的法定理由

    残忍行为是英格兰离婚制度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离婚理由。早期它作为离婚

的附加理由而存在，尽管残忍行为存在的历史很长，但实践中对于什么是法律上

的残忍行为规定不一。1895 年法律规定残忍是丈夫对妻子行为上的残忍，丈夫

因伤害妻子被罚款5英镑或被判处两个月监禁:丈夫一直让妻子处于害怕状态或

威胁妻子等等，是残忍行为。1897年拉塞尔诉拉塞尔(Russellv.Russell)

案件中，法官首次对残忍行为定义:残忍必须要对一方的生命、健康(身体上或

精神上)造成危险，或者因为这种危险而引起的合理恐俱。自从拉塞尔案件后，

英格兰通过判例不断增加残忍行为的内容:(1)独裁行为。在凯利诉凯利(Kelly

v.Kelly)案件中，丈夫从宗教出发，认为妻子应绝对服从他，因此丈夫常常辱

骂妻子，造成她在其他人面前抬不起头。这里，虽然未对妻子身体上造成伤害，

但法院认为丈夫的行为足以构成法律上的残忍:(2)用暴力的语言。尖刻以及义

愤填膺的语言加上独裁的行为都是被认为是残忍。在埃特金斯诉埃特金斯

(Atkinsv.Atkins)一案中，喋喋不休地唠叨也被认为是一种软暴力;(3)虚

假控告 (falseaccusations)行为。在吉本斯诉吉本斯 (Je即esv.Jeapes)

‘，F.P.walton，历rorc 亡初肠理2占刀口卜劲e如jted泞tates占刀d‘劲n由，物leLa.Journal，vol22
No.7，1913，0.538‘



案件中虚假控告被认定为残忍:(4)通奸(adulterousassociations).通奸或

者失贞本身不会引起残忍，但如在妻子的瞩目下强迫她人失贞或在妻子面前炫耀

通奸行为，强迫情妇同妻子在一起，或者与佣人在妻子居住的地方通奸等等，如

果这些行为影响了妻子的健康，就是残忍;(5)对子女残忍。在1925年简易程

序法庭通过的《分居和抚养法》r介阳朋tz’onand施1’nt份 Act夕中规定，

通过证明对子女的残忍来推断出对妻子的残忍:(6)冷漠和忽视。例如丈夫从来

没有关心过妻子和子女，从来没有与他们一起出去，很少同他们说话，而且当妻

子抱怨丈夫回家晚时，还会打她:丈夫完全忽视妻子，不同她说话，对待她好像

不存在一样等等，这些都是冷漠行为的表现;(7)行为虽然直接针对第三方，但

行为的结果却导致配偶受到伤害;(8)对配偶不符合常理的行为;(9)其他的一

些行为，例如破坏夫妻财产，威胁对方自杀等等。因此残忍行为是一个复杂的、

不断完善的体系，法官一般证明残忍行为不仅要证明因残忍行为所引起结果，而

且还要证明因此行为引起的伤害或不安的程度。.1857年到1923年残忍行为只

是作为司法分居的理由，虽然1912年在皇家离婚委员会的《主要决议》中提出

将残忍列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但直到1937年，才连同赫伯特法案一到被提交到

国会讨论并最终通过为法律，并直到1969年被不合理的行为所吸收。.

三、赫伯特法案的产生过程

    自1857年《家庭事务法》生效以来，已经实施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虽然在

此期间经历了一些小的变动，但是还不免有些不符合时代潮流，所以为了顺应时

代的趋势，人们迫切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状况，制定一部适应社会需求的新离婚法

律.1935年，坎特布雷(canterbury)大主教宣布英国教会考虑修改离婚法;

与此同时，英格兰的非官方团体 (Privateindividuals’)也在着手婚姻法的

修改。1936年，赫伯特正式向斯坦利.鲍德温 (StanleyBald叭n) 政府提出一

系列的建设性措施，改革离婚立法。这是自1912年提出离婚立法改革失败后，

再次提出离婚改革。因此，无论是社会上、英国政府还是各非官方团体都对此次

改革格外关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关于离婚制度改革的:

松LionelRosen，。，“日1妙动筋公厂扬朗勿了‘公“‘e夕，““ernLa.Revi时，vol.12，而.3，1949，即.
327一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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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自结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禁止离婚

    这个议案是赫伯特本人提出，他提出在自结婚之日起五年内禁止离婚，其目

的就是让夫妻共同度过婚姻的磨合期，避免草率离婚，因为一则他认为婚姻是神

圣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离的:二则是为了安抚那些不同意扩大离婚原因的人，

这个对于当时人们还将离婚看成是一种对道德的否定的情况下尤为重要。但是也

有人提出，如果五年之内夫妻实在无法共同生活，应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赫伯

特建议用司法分居来代替离婚，这个提议与教会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自结婚之

日起五年以内禁止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讲，增加了婚外非法同居等不道德现象的

危险，因此还是遭到了司法部长、皇家诉讼代理人(King，sProctor)、内阁总

理大臣等人的反对，希望减少禁止离婚的等待期，约翰·威瑟斯先生(sirjohn

withers)— 位离婚诉讼的专职律师建议将五年的禁止离婚期间减少为三年，

赫伯特同意减少等待期，但只同意减少一年，最终在国会审议草案时采纳了威瑟

斯律师的建议，规定自结婚之日起三年内禁止离婚。

  (二)废除相对离婚 (decreenisi)和皇家诉讼代理人的作用

    按照当时法律规定，离婚要经过两个步骤，一个是相对离婚(decreenisi)，

另一个是绝对离婚(decreeabsolute)。在宣布相对离婚和绝对离婚之间有六个

月的等待期，在此期间，如果出现双方共谋(conusion)，那么法院就会通知皇

家诉讼代理人，由他们来调查共谋行为，决定是否再颁发绝对离婚令。本来在

1857年《家庭事务法》中没有规定相对离婚制度，但是后来法官发现在审理这

种以过错为基础的对抗制离婚案件中，存在许多夫妻或多或少在离婚的某些问题

上相互协商并达成一致的行为，即共谋。因此，1860 年通过一项规定指出在颁

发相对离婚判决和绝对离婚判决之间应有一个时间差，主要是为了发现共谋。赫

伯特提出废除相对离婚，而托马斯先生(sirTho阳5)认为如果废除了相对离婚，

就意味着承认共谋，更为关键的是承认共谋所造成的后果，有可能在夫妻双方协

商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伪造通奸的事实，达到离婚的目的，这样在实质上就会导

致无过错离婚。当然，这在当时被世人所不容，所以最终国会没有通过这个提案，

这个最能体现无过错责任的萌芽被扼杀了。



  (三) 重新规定法院对离婚案件的管辖

    在英格兰早期离婚诉讼中，高等法院不受理下层阶级离婚案件。1878 年以

后法律规定治安法院受理下层阶级妻子起诉丈夫要求支付生活费、或因丈夫过错

要求分居的案件。二十世纪早期，93%的离婚案件是由治安法院受理的，且呈上

升趋势。介于这种情况，为了缓解治安法院压力，有一位叫克劳德漠里斯(claud

如nins)的治安法官提出允许当事人选择治安法院，再由高等法院做出最终的

离婚判决。赫伯特认为如果这样，那么一个离婚诉讼至少要涉及两个法院:听审

在治安法院，裁判要到高等法院做出，会使人们感到困惑。他认为要使穷人更容

易获得离婚，就必须建立简易程序法庭(courtsofs~ yjurisdiction)，

设立调解机制，这就是该条款的核心。其实赫伯特初衷是好的，是为了减少诉讼

成本，但未必真有如此效果。除了工党(LabourParty) 以外，所有政党和机构

都反对设立调解机构。他们认为一方面承担这种调解任务不应该是在简易法庭，

而是高等法院。另一方面如果这个提议被批准了，那么政府就要考虑制定一部《穷

人程序法》fthePOOr月砚-s助夕5乃湘‘已动刀℃人至少，这个法案会使政府雇用大

量公务人员去援助那些穷人离婚，况且这个提案本身就动摇了现存的司法制度，

自然没有被批准。“

  (四)加强法庭调查权利‘

    在第二点中，我们也看出当时社会还不能接受离婚中存在共谋行为，因此斯

本斯(spens) 提出要加强法庭调查权力，增大揭露共谋行为。要求法律授予法

庭享有调查共谋事实的职权，规定除非排除存在任何共谋行为，法院才可以判决

离婚，这就从立法上限制了离婚。而目前做法是法院只有在取得有关共谋行为绝

对证据(positiveevidenceorcollusion)的前提下，才可以拒绝颁发离婚判

决;如果按照斯本斯的提议，除非有明确证据证明没有共谋行为，否则法院就可

以驳回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对共谋实行严格责任制。对于这个提出，当然政府是

满意的，麦利尔曼(Merriama n) 认为要求法院增强对共谋行为的调查，‘正是表

达了政府的心声。尽管赫伯特本人反对这个提议，但鉴于政府在共谋问题上的强

翻sharonRed阳yne，劲日加t~ 勿1伪us韶
JournalofLegalstudies，Vol.13，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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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态度以及麦利尔曼对这个条款的影响，这个提议最终成为第四修正案。拐

              第三节 1937年 《家庭事务法》

一、有关离婚条件的规定

    在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赫伯特法案终于未像1912年提案那样夭折，比较

顺利地提交到国会表决。连同赫伯特法案一同被提交国会讨论的还有1912年皇

家调查委员会在《主要决议》中提出的两个离婚理由— 一方患有五年以上不可

治愈的精神病和残忍行为。因此，可以说，1937年通过了《家庭事务法》(又叫

《赫伯特家庭事务法》)，它是以1912年皇家调查委员会 《主要决议》报告为基

础，在原有通好作为唯一离婚理由的基础上增加了残忍(包括对生命、健康或者

是肢体上的威胁以及理性人能够理解的危险.与、三年以上的遗弃以及一方患有

五年以上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47同时《家庭事务法》还规定了离婚阻却条款，

就是自结婚之日起三年内禁止离婚，为了防止夫妻在诉讼过程中有协商行为，法

律授权法院对当事人共谋行为进行全面调查，一经查实，就禁止离婚。

二、相关的评价

    1937年 《家庭事务法》的通过加快了英格兰无过错离婚立法的进程，也从

观念上逐步改变了公众对离婚的态度。

(一)标志着英格兰首次接受破裂离婚.

    自1937年《家庭事务法》通过以后，英格兰首次允许即使被告没有任何过

错，但是只要一方患有五年以上不可治愈的精神病，原告就可以申请离婚。在威

廉姆斯诉威廉姆斯 (w1111舰sv.砰illiajns) 案件中，也一改以往对抗制的诉讼

.sharonRed.yne，劲e施七厂艺翻如ial伪uses友t19口7厂月L~ inth口Art旷及朔叨灿了‘已 oxford
JournalofLegalstudies，Vol l3，No.2，1993，P.196.
.正如诺曼德法官(Lord而柯nd)‘在金诉金‘Kingy.King)的案件中说道，残忍不单单是攀力行为，‘
还包括有害的责备、抱怨以及辱骂。oKahn一Freund朴能月ta1Cn把j切 Modern比份Revie百，vol.16，而.1，
1953，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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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精神病为由的离婚诉讼中，被告方可以放弃答辩。在这个总的来说，离

婚还是以一方过错和另一方无过错为基础时期，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

乡匕。

(二)人们对离婚的观念的改变

    1937年《家庭事务法》除了扩大了离婚的理由以外，还有其他目的:消除

婚姻期间的困难、保护子女、维护和谐家庭关系、减少非法同居 (illicit

unions)、减少不必要的诉讼等等。.《家庭事务法》批准以前，公众对于离婚总

是持否定态度，认为造成离婚的原因必定是有一方存在过错，但在《家庭事务法》

出台以后，社会上逐渐改变了对离婚的看法，因此人们认为1937年 《家庭事务

法》让离婚变得体面了。这也直接导致了离婚诉讼费用降低，逐渐消除了因诉讼

费用昂贵而不敢离婚的现象.离婚率直线上升，从1937年每年5000起离婚案件

到1948年每年50000起离婚，而对于离婚的庭审也是长达两年、三年甚至四年，

使现有解决离婚的机构陷于瘫痪。因此，英国政府考虑是否成立离婚调解机构，

在这一前提下，伦敦 1942 年开设了第一个婚姻指导中心(Inar riageguidance

center)，“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人们离婚观念转变的结果。

  (三)相对的保守性

    同1857年《家庭事务法》相比，1937年《家庭事务法》对离婚的规定己经

相当的革命了，但在某些方面还是具有保守性。一方面，在反对取消相对离婚和

绝对离婚和要求增强法院对共谋行为的调查力度这两点上，就明显表现出政府希

望限制离婚的态度。另一方面，同其他国家相比，也反映了立法的保守性。美国

在二十世纪早期，除加利福尼亚州以外，所有的州都可以司法离婚。最早的过错

离婚理由包括通奸，残忍和遗弃，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很多州逐步扩大离婚理由，

包括特定的犯罪、同性恋、精神病和酗酒，其中有28个州都规定通奸行为是离

婚的法定理由。如果无过错方宽恕了婚姻过错，则不能离婚，除非反复犯有婚姻

过错行为。“.二十世纪初，苏格兰就规定妻子可以仅以通奸为由起诉丈夫，习惯

.0拓hn一Freund，Statut韶，ModernL洲Revie’，vol.1，No3，1937，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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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酗酒三年以上未治愈的也可作为离婚的理由。韶对于妻子以通奸为由单独提出

离婚，在英格兰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了。1912年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中曾

提到过对于同性恋、习惯性酗酒和特定的犯罪可以离婚，但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

瑞典在1734年— 19巧年的离婚法基本上是没有变化，只有通奸和遗弃可以离

婚，但当时君主可以自由授予离婚，夫妻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离婚。1913

年法律修订委员会(a1明revisionc碗 ission)重新审视了有关离婚的问题，

决定离婚应以感情破裂为基础，认为外部力量是无法将婚姻纽带联系在一起的。

19巧年《瑞典婚姻法典》以肠叮j翅羚codeofs知口由刀少在原有过错离婚的基础

上再增加三个无过错理由，其中夫妇双方一起申请离婚只需证明他们分居一年即

可。.新西兰法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己将双方同意的分居或者司法分居作

为离婚的理由。“1872年，比利时规定双方同意可以离婚。5.而与此同时，英格

兰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双方一致同意作为离婚的理由。

第三章 无过错离婚制度的确立(1950年— 1969年)

第一节 无过错离婚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入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各国都将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必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法律制度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方面:

一、妇女地位空前提高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妇

女也有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多少冲击了传统的结婚观和离婚观。城市化的发展，

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动摇了原来束缚在某一固定地点的家庭关系;人们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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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认为妇女就业不仅仅是补贴家用，而是妻子获得独立和自由不可缺少的手

段，因此，妇女进入市场是妇女独立的表现，人们对婚姻、性和生育不可分割的

主张以及婚姻终身性和不可解除性的传统婚姻思想弱化了，人们不再将离婚视为

禁忌.“宗教观念的改变，传统的离婚作为宗教神圣的禁地己经逐渐淡出，婚姻

世俗化表现越来越浓。对离婚的态度从惩罚性原则转变为感情破裂原则，认为离

婚本身就是一个事实，而不是过错。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越来越多，而且离婚率

也逐渐上升。

二、法律观念的改变

    社会上普遍要求改革现有法律的迫切愿望，尤其是改革婚姻家庭领域的立

法。仅仅是以过错作为离婚理由，己经日益显现出它的不足，尤其在二十世纪五

六十年代，美国、欧洲各国都积极致力于从过错转向无过错离婚立法的转变;另

一方面，1935年和1949年间英格兰修改了已婚妇女财产的相关法律，肯定了已

婚妇女在财产上与丈夫享有同等权利，67从而在法律上保障了妇女的经济权利，

也为更多妇女提出离婚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三、离婚率的上升

    1911年到1970年近6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离婚率增长了五十多倍。

以五十岁以下的妇女申请解除婚姻和婚姻无效为例:从1911年的仅两例直线上

升到1931年的万分之八人，再到1955年的万分之三十八人，到1961年的万分

之七十一人，1970年的万分之九十二人。据有关数据显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约有九万人要求离婚。1965年最低扶养标准委员会(Connn itteeonstatutory

MaintenanceLi耐ts)的一份报告显示:民主制度的目标之一就是赋予每位公民

能够通过法院平等、简单地解决他们的婚姻纠纷。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

离婚是摆脱法律外壳包围下的勉强维持不幸婚姻的观点。另外，由于受到经济的

影响，对于那些依靠手工业为生的家庭，生活比较拮据，一般在结婚最初几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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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住房，他们一方面要面临着买房;另一方面要经营自己的家庭，难免有

些疲于应对，这也直接导致了生活的不和谐和离婚率的上升。.

四、各国离婚改革运动方兴未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些欧洲国家如丹麦、娜威、瑞士都通过立法规定夫妻

经过法定的分居期间可以离婚。例如丹麦法律规定只要夫妻分居18个月以上，

并且妥善安排好离婚后子女监护和抚养问题的，双方可以协议离婚;如果协议不

成，在分居两年半以后，任何一方都可以要求解除婚姻。在比利时，只要夫妻婚

姻存续期间已满两年不满二十年的，双方都可以通过协议离婚。印加拿大1959

年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分居五年以上的可以离婚，但侵害对方或者公共利益的除

外。.根据新西兰1963年《婚姻诉讼法》伪台甘力即刀勿1乃叨Ceedj几留Actl厌沼夕

规定夫妻双方通过协议分居三年以上可以离婚;如果双方分居七年以上，即使一

方不同意离婚，只要法庭认为可以离婚即可;但是，如果分居协议或者是分居令

是从法院判决的，即使双方已经分居三年，如果被告反对离婚，法庭也可以驳回

原告的离婚申请，除非法庭发现是因为被告不合理的行为造成了分居(如果被告

在分居期间通奸的)，法院可以判决离婚.已1我们可以看出，各国都将分居一段时

间作为离婚的理由。

              第二节 对过错离婚制度的改革

    在上一节中，·己经提到由于经济的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人们越来越感到

1937年《家庭事务法》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法

律，但问题关键是继续采用过错责任制还是突破过去的传统，采用无过错责任制

度.主要有两次著名的讨论，一次是教会和摩顿委员会(MortonComln ission)

的讨论;另一次是教会同法律委员会 (L，C二 ittee)的讨论，经过这两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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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最终促成了1969年 《离婚改革法》的正式通过。

一、教会同摩顿委员的争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济飞速发展推动了社会转变，也影响了教会和政府对

婚姻态度的转变。艾德礼(Attlee)政府在1951年任命以亨利顿(Henryton)

为领导的十九名皇家调查委员会即摩顿委员会 伽ortonC， 1551on) 承担离婚

改革任务。1956 年，他们出版了 《皇家委员会关于解除婚姻的报告》(Royal

CO哪issiononMarri昭eDivorceRe因rt1951一1955)，主要有两种观点:其

中有九名成员反对任何将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另有九名成员提出夫妻双方

分居七年以上的，一方配偶可以提出离婚。但是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应该如何

处理?有四名成员提出原告还必须证明分居的原因是因为被告不合理的行为。还

有五名成员认为只要是对分居负有责任的一方提出离婚请求，就可以离婚。朋在

离婚的程序上，摩顿委员会认为只有在高等法院经过所有的严格对抗程序以后，

才可以离婚，通过这种程序，使夫妇彻底感受到离婚的严重性，维护家庭的稳定

和社会的利益。.

    就在摩顿委员会为修改离婚立法忙于准备时，教会也没有闲着，他们发现在

教会已不能像以往那样较大程度的影响社会，决定再次从婚姻家庭领域突破，来

提升教会的社会地位。因此，1958年，在坎特布雷大会 (L胡bethConference)

上坎特布雷 (Cantebury)大主教邀请神职以及世俗人员共同著作了《当代社会

中的家庭》(几翻了方1’n及刀，t邵叨“几甘了50叮et.) 一书，书中抛弃了长期以来将

教会与过错离婚联系在一起的观点，被誉为比英格兰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理论都强

有力。在这种背景下，1963 年，李·艾伯斯 (晰.LeoAbse)提出了《艾伯斯

法案》(旅 肋‘‘夕sBjll l厌沼)，提议夫妻双方分居七年以上且没有恢复同居

的可能时，可以申请离婚，但如果被告反对离婚，那么原告必须证明造成分居的

原因是因为被告不合理的行为。该法案还建议在一定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可以阻却

离婚，即如果有证据显示离婚会给被告生活带来严重困难或对社会公共利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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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法院有权拒绝颁发离婚判决。“这个法案与1951年怀特夫人提出的《怀特夫

人法案》汰冷.月厂‘刀e肋lte’sBz’111助7)肠以及1965年的《派克法案》(拉几

Packer’sBz’111灾巧)相似，三个法案都提出将分居七年以上并且没有希望和

解作为离婚理由，但是如果离婚后会给被告或者子女生活带来不便，法院可以禁

止离婚。但是这分居七年的规定最终被法律委员会分居五年的提议所修改。当然，

1963年法案还是有他的作用，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教会的响应，1964年坎特布

雷德主教委任了一个由埃克塞特主教为主席的委员会来主持修订英格兰离婚法。

在埃克塞特主教莫蒂默博士(Dr.Mortimer) 的带领下，大主教组织了一批主张

分居作为离婚理由的人，其中包括神职人员、律师、妇女等具有广泛的阶级性、

宗教性以及知识面的人调查能否构建一个仅以婚姻破裂为基础的离婚体制。1966

年他们出版了名为《分离:离婚法律在当代社会》(几ttjngAsun决犷二aDz’~

乙a甲了匕厂命刀t“叨“介廿了socz’ety夕一书.书中严厉谴责了现行以过错为基础的

离婚制度:“它使法院对夫妻之间的关系仅限于表面理解。”“坎特布雷特大主教

委员会(theArchbishopofCanterbury，sC二 ittee)将婚姻破裂(breakd，n)

定义为:在婚姻关系中的失败，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婚姻关系的维系起了否

定作用，以至于没有合理的理由可以使夫妻双方为了相互的扶持或相互的幸福再

生活在一起。但是在以下四种情形下，即使婚姻破裂了也不能离婚:(1) 当法

院认为离婚后的抚养对于非过错的配偶或者子女是不公正的;(2)按照原告的行

为做出离婚判决会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的:(3)对未满十六周岁子女的监护和抚

养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4)如果存在共谋的。因为他们认为离婚事务中的每

一项让步、妥协或者是对离婚后子女的安排，必须全面的、公开的在法庭上表示。

共谋被认为是在寻找欺骗法庭时的一种共同的合作，是一种不道德的表现二

    其中有一点是需要强调的，在摩顿委员会的十九名成员中只有沃克爵士

(Lord物Iker)同意完全废除过错离婚。他认为婚姻真正的意义在于维系家庭

的稳定，当双方共同居住在一起，没有体现出婚姻的实际意义时，就需要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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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除这种关系。每一个无实质意义的婚姻纽带的维系必会给社会增加一分危

险，而且也会影响到人们心中理想的婚姻模式。法律上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应该支持任何一方以婚姻破裂为由提出对婚姻的解除，而非强制同居。但是他又

认为因双方同意而导致的分居从本身来讲不是婚姻破裂的充分必要条件。他提出

夫妻分居三年以上感情破裂，即在事实上和某些条件下，一方的生活影响另一方

的生活而且对对方造成了敌对状态，以致于不能再像一般夫妻那样生活时，可以

离婚.朋这与大主教委员会坚持增加破裂为新的、唯一的离婚理由的想法不谋而

和。摩顿委员会其他成员反驳道:同一个没有任何过错或不愿解除婚姻关系的人

离婚，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伤害，这也违背了长期以来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

中获利的法律原则.大主教委员会认为如果同意摩顿委员会的看法，那么婚姻的

维系仅仅是法律上的束缚，这与公共利益不符合，应该以婚姻的破裂代替传统的

婚姻过错。但是为了控制离婚案件的数量，大主教委员会又提出应该允许法院对

每一起离婚案件的婚姻状况进行调查，他们要求法庭通过听取社会工作者的辩论

详细调查婚姻破裂的原因。.

二、法律委员会(LawC， ittee) 对摩顿委员会和大主教委员会意

见的折中

    正在大主教委员会同摩顿委员会争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上议院的大法官们

在1965年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律委员会 (La.colnlnittee)着手离婚立法的改

革。在他们1966年n月9日出版的 《离婚理由的改革:选择范围》(鹿人万切of

the份，undsof历vorc 自 theF1’e1dofchoz’ce)一书中同意了教会在《分离:

离婚法律在当代社会》中谈到的取消过错作为离婚理由的观点。委员会对于一部

好的离婚法律作了定义:支持而非破坏婚姻的稳定:当婚姻出现不可挽回的破裂

时候，用最大程度的公正、最小程度的仇恨、痛苦以及羞愧来解除这个名存实亡

的法律空壳。70针对摩顿委员会提出要求在离婚诉讼程序上采用严格的对抗制度，

法律委员会认为对抗诉讼制度有两个缺陷:其一，让夫妻之间相互指责在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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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现实的、错误的。因为现今几乎所有的离婚案件在实践中都是采用非对抗制

(undefended)，而且占全部的离婚案件的9湍，这种案件只占用法庭十到十五

分钟，最多的就是用一天时间来对婚姻的破裂原因进行调查。7L所以如果采用对

抗制度，可能这些对抗实际上是虚假的，这样就会鼓励夫妻为离婚伪造过错证据，

甚至是陷害对方，会无形中鼓励夫妻双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共同违法。法律的

作用就是要承认无过错离婚的原则。’2其二，可能掩盖了离婚的本身的目的—

即为了寻找新的、更美好的婚姻，离婚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比法律更重要。”法

律委员进一步强调未来的婚姻是否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解除，取决于诉讼双方是选

择诉讼式的，还是用一种非诉讼式的司法行政程序(no企litigiousjudicial)

  (例如在处理监护和收养方面的程序)，而这种程序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

保护离婚后子女和夫妻双方的利益。这也是离婚改革的关键所在。对于教会提出

要求法官对每一起离婚案件都要进行详细调查的建议，法律委员会在《离婚理由

的改革:选择范围》中指出如果要求法官调查每起离婚案件中婚姻关系是否破裂，

这在程序上是不可行的，而且也不现实。一方面承担执行这些调查的现有人手不

够，如果把有限的资源用来训练必需的人员，他们可以用在其它领域，例如从事

婚姻和解或者是处理有关离婚后子女的照顾、监督和保护;另一个方面，当己经

出现了婚姻的过错而分居时，法院可以不经过对婚姻事实的调查，直接以婚姻破

裂作为理由判决离婚。74

    最后，法律委员会提出了改革离婚立法的三个建议:(1)仅仅是证明婚姻破

裂，不用通过司法调查;(2)对方同意离婚:(3)证明一段时间的分居，而不用

考虑是否有过错。其中以(2)和(3) 为由提出离婚必须要同时具备存在婚姻过

错 (offence)。了粤证明婚姻已经破裂，申请离婚的一方必须证明双方都同意分

居达两年以上;或是一方不同意分居的，双方分居达五年以上;或者具有原来婚

姻法规定的过错 (例如通好、残忍、或者是遗弃)。将婚姻关系中存在过错或者

是一段时间的分居作为离婚的证据，但不是一种决定性的证据 (conclusive

，，人lexanderlrvine，爪，斑叼ts扩乙湘画了汾tees，“odernLa.Revi份，vol.30，No.1，1%7，pp74--75
，，stephen妞.cretney，。.cL.，F.B.人.凡.了ly乙a卜 5，eet几如价llLi.ited，1”7，P39
”众Kahn一斤eund，爪叩“.t夕扩乙h画才tt砂 ，劲日了ar乙，丽jssjon，鹿rl”翅on动e自叨胡ds矿“阳了亡e，
the凡eld口f凸口jc口，日odenL仰 Revie’，Vol.30，No Z，1967，P。181.

，‘oliveM.Stone，命cent死阳1之￥如el了tsin月加1厅劫r初负勺t了动亡为加双加切r五岔了欲方ct了哪，Coli曲ia
L明 Revi昨，Vol.67，N众 7，1967，P，1245.

”JenniferLevin，The历‘心r‘户屁才次勿Act了厌汐护从对扮刀臼r鹿对已叭vol.33，彻 6，19了。，p.633.



evidence)，只有婚姻破裂才是决定性的证据。法律委员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在离

婚的立法中增加了通过一段时间的分居作为婚姻破裂的理由，他们会认为一段时

间的分居作为离婚的理由应该是一个新的条款，而不是代替现有的过错责任。

第三节 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厂历M口厂‘口肠几，月ctl969夕

    经过上述的一番回合，在法律委员会的协调下，最终与教会和摩顿委员会达

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1967年作为一个非官方性的文件被提交到国会。但不

幸的是当年国会解散了，这个建议也就被搁置，直到1969再次被提出，最终在

1969年10月22日经过皇家同意(Roya1Assent)通过T(离婚改革法》。但是

由于要等1970年的《家庭诉讼程序和财产法》r施打试叹劝了日了乃℃ceed1’斑”即d

行即盯妙Act1970少先施行，所以《离婚改革法》在1971年的1月1日正式生

效施行。”该法以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irretrievablybreakdown)作为离婚的

唯一理由。所谓婚姻破裂 (.rital breakd叨n) 是一种状态，夫妻婚姻关系持

续恶化到一定程度，任何一方都不再是对方的需要了。而离婚 (divorce)是一

种法律事实，通过法院来结束他们的婚姻关系。因此，检验婚姻是否破裂的标准

是私法上的行为(PrivateexPerience)，而能否离婚是一种公法上的行为，而

且婚姻破裂不一定导致离婚，即虽然婚姻破裂在任何社会都会有，但是每个国家

对于解决婚姻破裂的方法是不同的。汀英格兰《离婚改革法》主要规定了五项离

婚标准:

一、通奸

    配偶一方因对方通奸而无法再同他(她)一起生活的(但是否能生活在一起

最终由教会决定)。这里必须指出，如果仅有通奸这一理由，本身是不充分的，

因为通奸可能会对婚姻破裂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婚姻完全破裂。所

以除了通奸以外，还必须是一方因为对方的通奸行为无法在一起生活，而且这个

无法再共同生活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在克雷尔利诉克雷尔利(dearyv.cleary

，‘JenniferLevin，乃e历一 无知了bz丽才ctl厌匆口洲流距助加尸庙叮e叭vol.33，No.6，1970，pp632一633.
，了如rkA.Fine，加vidRFine，肋￡r朋jn召t了on刁nd百1’a了贺tjon可死‘ent。吕了珍e‘初侧~ 尸劫”
jn Fj阳 能steJ”‘为u刀t对韶，theQ健tjcaj刀匕leof 肠1诬Je‘，Journalof如rriageandtheFamily，
Vol.56，No.2，1994，。.250.



1974)一案中，法官认为应该参照一个理性人的标准来判断原告，是否同被告无

法继续生活。这里还有一个以通奸为由提起诉讼的阻却，即在《离婚改革法》中

规定:原告如果发现被告通奸以后，仍与被告共同生活超过六个月的;或者被告

虽有通奸行为但已经配偶原谅，他们继续生活在一起超过六个月的，被告因为其

它原因再次离开原告，此时原告以通奸为由向法院提出离婚，法院可以驳回原告

的请求。

二、不合理的行为 (unreasonablebehavior)

    所谓不合理的行为是指配偶一方认为另一方的行为引起了一个理性人无法

与其再共同居住的后果，它吸收了1937年法案中的残忍行为概念.对不合理行

为的定性，在格林夫妇 (GOnins)案件中伯斯大法官(LordPearce) 认为:考

虑到一个人的秉性和其它状况后，如果一个理性人认为案件中所抱怨的行为是这

个抱怨者不能忍受的，就是残忍、不合理的。但是法庭应该考虑任何申请人不寻

常的怀疑产同样，由唐(DunnJ)大法官在欧耐尔诉欧耐尔(0，Neillv.0，Neill

1974)，案件中所说:“每一个有正确思想的人都要考虑环境因素以及双方的性格

和人格特征后，得出结论，丈夫的这种行为使妻子无法再理性的同他生活在一起，

是这样的吗?”在艾西诉艾西的案件 (Ashv.Ash 1972)中，班格诺尔法官

(BagnanJ) 说得更清楚，“我不仅要考虑被告的行为，还要考虑被告的性格、

人格、处境以及原告本人的行为，也就是说，综合考虑被告的性格、人格、过错、

特质，婚姻期间的行为，无论是好还是坏，原告是否能理性的同他生活在一起。”

，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行为，主要是指该行为的性质，而并不是行为对另一方的

作用，不合理的行为具体包括T故意遗弃(constructivedesertion)、一方患

有精神病、不正常的性行为(例如强奸、兽奸、鸡奸)。问题是通奸是否也可以

算是不合理行为?一般认为，根据《离婚改革法》的规定当原告知道被告通奸行

为以后，还同被告一起居住长达六个月，不能以通奸为由起诉离婚，但是根据该

法的规定，原告可以以不合理行为和一段时间的分居作为理由重新提起离婚诉

7’JenniferLevin。劝旧“~ 已舱r加勿才ct了及粉护启b‘月们La甲肠叮er，vo133，而.6，1970，p.636
7.丈夫是退休的飞行员，性格孤僻，因此妻子对婚姻生活一直不满意，但是导致婚姻失败的是因为丈夫在
他们新买的公寓的卧室里搅拌水泥，洗手间长达八个月没有安装门。RebccaProbert，口℃tn毋’5声为口j方
切叭5”et盈助ax份ell，2003，p.56.
.NigelL衅e，自℃凌胡dsl’’抽月历vDrc 尸朋口施jnt~ cebet爬朗声b厂功巴.助口““‘，肠移了口刁口朋口脸les，
F.12，http://州 2.la’.uu.nl/盯iv/cefl/Reports/Pdf/EnglandoZ.pdr访问「!期:20肠年61115「1。



讼，这也被查尔克劳福特诉查尔克劳福特 (Chalcroftv.Chalcroftl969)一

案所证明，规定原告由于原谅了被告的通奸行为而不能以通奸为由提出离婚:但

是如果原告将通奸作为被告不合理行为的证据，以不合理行为提出离婚，法院是

可以认可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这种含糊的语言可能为离婚打开一道通道，

实际上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理由的确也成为妻子提出离婚的最常用理由。.

三、遗弃行为 (deserver)

    遗弃行为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离婚理由，在1857年就以妻子提出离婚的附加

理由出现，在1937年又成为一项独立的离婚理由被吸收到法律中，1969年 《离

婚改革法》继续保留了这个规定，只是将遗弃三年改为遗弃两年，其目的就是要

同该法案的分居两年可以离婚的理由在时间上保持一致。所谓遗弃是指配偶一方

对另一方有持续两年以上的遗弃的行为，并且感情破裂，一方就可以申请离婚.

这个遗弃条款同分居两年在形式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双方分开两年，但是在实质

上是有区别的:两年以上的分居是指双方一致同意下的两年以上的分居;而遗弃

是指一方单方面抛弃另一方的行为，因此遗弃可以理解成单方面的解除同居或一

方为达到与其他人结婚的目的而与配偶永久的分开。但在实践中这个理由不常

用。一方面，由于存在分居两年和五年的规定;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讲，这是解

除婚姻关系中虽最有操作性的理由，但其技术性太强，遗弃的标准无法认定，所

以，一般原告都援引两个分居条文来代替遗弃的规定.

四、两年以上的分居

    两年以上的分居和五年以上的分居，这是1969年 《离婚改革法》的精华，

是从过错离婚向无过错离婚发展的标志。该法案规定配偶一致同意并且连续分居

两年以上的，双方可以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如果任何一方根据和解协议分开后

又住在一起超过六个月的，不丧失他们以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为由申请离婚的权

利。”那么什么是分居?根据1972毛瑟诉毛瑟 (Mouncery.枷uncerl972)一

.，JenniferLevin，肠尸历vorc e月协了切西才ct了厌汐户翻b山却幼r几，了‘叭vol，33，而.6，1970，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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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0， No.4，1972，P.611.



案做出的判决:所谓分开居住(livingaPart)是指家庭意义上的分离(separate

household) 而不是房子上(roof) 的分离，但如果还是在一个卧室中或者是在

一起吃饭，这样就不是分居，例如在1964年的伯劳克诉伯劳克(LeBrocqv.Le

Brocq)的案件中，妻子在卧室的门边放一个门门作为同丈夫分开住的标志，但

是避免不了同丈夫交流，而且妻子还给丈夫烧饭，丈夫每个星期支付给妻子工资，

这就违背了分居的事实。“什么是同意呢，根据1975年沃尔诉沃尔(Warry.砰arr

1975)一案中指出:同意 (consent) 就是要积极地同意并且要在相关的文件上

登记。这个条款是1969年法案中最受争议的条款之一，因为它真正实现了合意

离婚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事实— 可以达到文明离婚的

目的。不像以前，要离婚就要通过指出对方的过错，尽管如此这并不是援引最多

的离婚理由，因为很多人并不想等待两年的时间。

五、五年以上的分居

    前面两年以上的分居，是配偶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采用的，但是如果一方

不同意分居应该如何，所以作为对两年以上分居的补充，法律规定如果一方不同

意离婚，那么配偶双方连续分居五年以上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这条也是这次离

婚改革法中最受争议的条款。因为法律首次承认了双方在没有任何婚姻过错情况

下可以解除婚姻，而且任何一方都不用对婚姻的破裂负责。一方面，它解放了成

百上千的人，他们因为不能结束前一次的婚姻，不得不保持一种非法的事实同居

关系;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条款也背上了“好色之徒”(casanova’s

charter)的恶名，人们害怕原告会滥用这个条款。鉴于此，法律也采取了一些

限制措施.根据《离婚改革法》第六条规定，以五年以上的分居为理由提出离婚

诉讼的，如果被告要求法院考虑离婚后的财产问题，法院可以先颁发一个相对离

婚令，直到任何一方都对财产分配满意、或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条款是最好的、

最合理及最公平的情况下，再判决绝对离婚。但是对于是否离婚就一定能引起经

济上的困难，这个判断权在法院，实际上这在当时是一种使法案顺利通过的一个

策略。而且有一点应强调，以经济困难为理由来阻止离婚必须是由被告提出，法

院是不能主动的提出被告有上述的困难。但在实践中，被告好像很少运用这个条

“Rebcca斤Obert，凸姆tn理’5凡抽j厅臼黔Sweet&Max百ell，2003，p.59.



款来阻止离婚的。

    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对这五个条款都规定了一个离婚阻却事实，即双

方自结婚之日起三年内不能离婚，除非原告列举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会有特殊的

困难，或者是被告的行为堕落。1984年的《婚姻事务和家庭程序法批油打.力陇川了日2

朋d凡切jly乃叨ceed1’侧留Act l贝拜夕将三年的禁止离婚期减少为一年。

            第四节 对 《离婚改革法》的评价

    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最大的贡献就是终于实现了在1640年密尔顿(John

Mllton)设想的从不可挽回的婚姻中解放出来是离婚的唯一理由的愿望。BS完成

了从过错责任向无过错责任迈进的关键一步。以下是对该法案的几点评价:

一、无过错离婚的采用对相关制度的影响

    因为是采用无过错责任制度，所以法律首先废除了长久以来的共谋条款，尽

管大主教委员会要求保留法院对共谋的调查权;从举证责任来看，证明的负担和

标准同以往法律相比，没有太大改变。但是由于法律规定，不可挽回的破裂是离

婚的唯一的理由，所以，原告除了向法院证明婚姻出现了五个理由之一外，还必

须证明婚姻是不可挽回的破裂。因此，新法和旧法的不同在于对举证责任的额外

的负担。

    对离婚后的抚养费给付问题，一直以来，在离婚案件中，如果是因为妻子的

过错而离婚的，英格兰治安法院规定丈夫不用支付给过错的前妻抚养费。因为他

们认为让丈夫给过错妻子抚养费不符合公共政策— 滋长妻子的不忠、不服从

(disobedience)和破坏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稳定。肠因此，过错原则中过错

程度尤其是妻子的过错程度是决定给付数量多少或给付与否的一个标准。直到

1969年《离婚改革法》的出台，公众要求消除长期以来在离婚程序中过错一方

要付出巨额代价的现象，伴随无过错责任的引入，过错不再被看成财产处理问题

.比们，encestone;浦、拍Jto历~ e:肠呀2召刀dl习企esl卯乙oxforduniversitypress，1”0，p.407.

.JuliaBroPhy，Carols户 t，几飞姗斑“自阳2刁to历“℃岁。t尸，Thelb‘jtl诩可胶加朗jn凡.了方切，’
Fe.inistRevie，，No.9，1981，p.5.
  这在苏格兰较宽容，即使妻了通奸，丈夫还是要对妻了抚养费用的，除非:1妻子没有经过法院的允许
而离开家里;2妻子有足够的钱养能独立生活:3他们的婚姻足无效或者婚姻解除;4妻子主动放弃丈夫对
她的帮助。。“.stone，rhe做阳j。劝仰1551即on赫双7丁刁召尸日刀口历vorc e，声挂.j厅刀即en由nts刁1几1劲e介
筋初tenance，抽odernL助 Revie份: Vol，19。No.6，1956，P.607



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拍柔特诉拍柔特 (Proter y.Proter 1969) 一案中，

一开始，妻子以丈夫不合理行为为由，申请离婚，但遭到丈夫否认后，她又提交

了自己通奸的事实，要求法院对此做出裁决。第一审法院做出同意离婚的裁决，

由于她要抚养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所以一审法院就判决丈夫付给她少量的抚养费

来抚养子女，这个判决被上诉法院撤销，法官认为不要将过错与离婚后抚养费的

给付联系在一起。盯

二、对其它西方国家的影响

    由于英格兰对离婚立法改革本身就处于西方世界积极进行离婚改革运动的

大潮中，所以，必定会对西方国家产生影响。首先是对加拿大1968年离婚法案

的影响。1966年加拿大建立了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Special

JointC恤 itteeofthesenateandoftheHouseofC妙 ns)，他们首先被

英格兰的两份报告所吸引:一个是大主教委员会制定的报告《分离:离婚法律在

当代社会》;另一个就是法律委员制定的《离婚理由的改革:选择范围》，加拿大

委员会同意将婚姻破裂作为离婚的理由。.

    在英格兰1969年离婚立法改革以后，怯国政府也在考虑进行类似的离婚改

革。自由主义者寻求无过错责任作为离婚的原则，但是保守派却认为这样做会对

妻子不公，结果双方在1975年 《法国民法典》中达成了折中方案。目前，法国

的离婚有三种形式:夫妻双方互相同意而离婚的、因婚姻破裂而离婚的以及因婚

姻过错而离婚.夫妻双方相互同意而离婚的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传统的离婚

(divorce一convention)，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必须向法官提交一份已经就

财产和监护等问题解决好的声明，而且法院要监督离婚后双方对财产分配的执行

情况;另一个是默示离婚(divorce一resignation)，一方要求离婚，而另一方由

于宗教或者道德等原因不能明确同意对方提出的离婚要求，采用默许方式同意，

但这也要受到法官的监督。以感情破裂为基础的离婚，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夫

.olive“.stone，劲已‘坛t好of用知吧月jn。’eat‘毖jtajn，凡.匆，“刃匆优刀日了矿及娜即翔讨阳劫，，
Vol.20，No.4，1972，PP.612一613.
  有一点要说明，因为在1969年法案对于治安法院对离婚案件的管辖没有改变.结果做出抚养令和分居令
的治安法院法官还要考虑一方过错以及因为过错产生的支付抚养费的情况，这是个奇怪的现象.Jennifer
Levin，The历犷口厂‘已鹿八理翔Actl厌汐1袄洲触2刀La『肠叮尸叭 Vol.33，No.6，1970。PP.646一648.

四RuthL.oeech，之么哪〕日厂日t了阳』如卿.诩动esto历~ 日，之泪朋由召刀刁石》〕了2习刀‘MordenLa.Revie’，vol.35，
No.2，1972，P.114.



妻双方分居六年以上的;另一种是一方患有六年以上的精神病，严重影响了双方

的生活并且没有再一起生活下去的可能。.1975年《法国民法典》中还保留了两

个过错形式的离婚:一个是夫妻一方违反了婚姻的义务和责任，另一个是配偶一

方被判了重罪。而传统的理由— 通奸、残忍和遗弃，则包含在上述的两个理由

之中。像英格兰一样，在实践中，大多数法国夫妇选择过错理由来获得离婚，尽

管在极左的自由党中越来越多的人采用双方一致同意而离婚的。同英格兰一样，

法国在处理离婚事务上，也规定了困难条款(hardshipclause)，除了巴黎，在

法国的其它地区，困难条款比英格兰更广泛被法官采用，而且困难条款的内容也

很广泛，不仅仅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还包括身体或者精神方面的。.

三、存在的缺陷

  (一)法律本身有误导公众的倾向。

    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知道1969年 《离婚改革法》规定离婚的唯一理由就

是不可挽回的破裂，但问题是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什么情况才算是不可挽回的

破裂，也就是判断婚姻不可挽回破裂的标准是什么。从理论上讲，不可挽回的破

裂的情况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但在实践中，法官往往仅参照《离婚改革法》

中提出的五项标准，只有满足这五项标准之一才算是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法院

才会判决离婚。因此，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怪圈，即使事实上夫妻双方确实出现了

婚姻严重破裂，但由于没有满足法律规定的五个标准之一，法院就可以驳回原告

的离婚请求。这样，人们不免会产生疑问，判断离婚的标准到底是不可挽回的破

裂，还是这五项标准。实践中，一方面，有些夫妻通过伪造证据来达到离婚的目

的:另一方面，法院在做出离婚判决的时候也常常喧宾夺主，经常以五项标准作

为参考，而不考虑是否是婚姻真的破裂，例如在理查德诉理查德(Richardsv.

Richards)一案件中，法官李斯(LeesJ)拒绝颁发离婚判决，因为他认为本案

虽然满足了离婚中的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但是，原告不能证明被告的行为是不

合理的。.1所以1969年法律的本意，是要求扩大离婚，但是产生的效果是令人失

.A.G.chloros，rhe把石刃匆01凡口j厅劫r幼及口.印‘二th己助凌们Jity旷动尸勘~“，djyorce.
111识gjt~ t尸chjldl℃刀，KI叮er，1978，P.107.
.MaxRheinstein，乃节刀幽jn加1了1司冲召刀口侧F‘比℃e白，of能‘t阴 肠2胡幻，es，La’andcOntemPorary
Problems，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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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195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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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法官在执行这些标准时，对法律采用限制解释，所以会给人们一种感觉，

引起离婚的理由不是不可挽回的破裂，而是通奸、遗弃、不合理的行为和两年或

五年以上的分居。

  (二) 以一段时间的分居作为离婚理由，存在不可操作性

    前面也提到过，要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分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分

居的事实，其二是双方或者单方要有分居的意思表示。但是在实践中，一方面，

对于分居的事实是很难操作的，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构成事实上的分开，结果造

成夫妻无法离婚，所以这些夫妻可能反过来借助于过错理由，尽管他们没有过错，

只是为了达到快速离婚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律缺少对故意的永久分居的规定，

例如一方或者双方在分居以后变成精神病，能否说明他们具有永久的分居的意

图，这在法律上是空白。另外，对于一开始分居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的存在而分

居的，但后来转变成夫妻同意分居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法律也没有规定。例如

丈夫因为工作、健康、服役、监禁等原因同妻子分居的，在一年以后，他妻子或

者他本人，或者是他们双方不愿在一起生活，那么这段时间，是否计算在分居五

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内呢?还是从他们想要结束婚姻生活正式意思表示形成之日

起开始计算分居的时间?

  (三)缺乏对离婚时夫妻、子女利益的考虑

    尽管1969年《离婚改革法》要求人们文明离婚，但是实践证明大约四分之

三的人以通奸或者是不合理的行为为由提出离婚，并没有达到法律预期最小程度

的减少困难、悲痛和不人道的目的。砚1958年离婚法案曾规定要父母对离婚后子

女的福利给与充分的考虑。要把对离婚后子女问题得解决作为是同离婚同等重要

的问题对待。93但是1969年的《离婚改革法》除了分居五年以上要求离婚的情况

下夫妻必须考虑每一个子女的利益外，就没有其它条文来规定保护离婚子女的利

益，这好像是对1958年法案的倒退。许多人认为离婚案件中最重要的不是无辜

的一方配偶，而是他们的子女。约翰·豪 (晰.John Han)说，必须使他们的

jll留iti加teChjZdl℃n，Klu’er，1978，P56.

RebccaProbert，凸℃tn理’5凡刃1厅 La叭 5脱et&Max，ell，2003，p 64
0.肠hn一Frel」11d，枪tJ月J娜艺的jal乃.c韶苗朋5‘飞活jldl翻少Actl厌沼，Modern La.Revi即， Vol.22.

No l，1959，p.45.



父母清楚离婚后对子女造成的最坏后果以及离婚后对子女承担的特殊责任。他说

等到绝对离婚判决颁发了，法院不太可能对离异家庭子女的成长进行监督。最好

是在离婚之前，让夫妻充分考虑离婚后子女利益，必要时可以寻求福利机构或保

育机构(childcareworker)帮助，直到这个问题解决为止。

  第四章 无过错责任的完善 (1969年— 至今)

        第一节 对1969年 《离婚改革法》的修改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妇女社会地位不断的提高，女性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

的补足。1970年通过、1975年12月29日实施《性别歧视法案》要求更多的工

作招收妇女。1970年的《平等工资法》‘tbeEqua1Pa夕Act少除养老金上的区

别外，规定男女在享有最低福利、假期以及生病的时候没有性别的区别;在1975

年的《社会安全法》及劲‘jalsec正，1了t，泞触nsl训S)Act扩19巧2取消了男女在

享有养老金方面的性别歧视。在 1975年通过的《雇佣保护法》f及叩了仍伽已刀t

声梦口tectjoBAct人首次规定在英国，妇女不能因怀孕而被解雇，可以因怀孕享

有6个星期的带薪休假，以及29个星期的产假。，1974年联合国妇女大会地位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草拟、1978年联大正式通过的《消除对妇女形式歧视公约》，

作为缔约国的英国贯彻了该法提出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有关

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切事务上对妇女的歧视，并特别保证他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

上，享有结婚、离婚、家庭生活、财产方面的自由权。”肠

    鉴于这种情况，英格兰在 1977 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 《家庭事务规则》

  ‘胎七厂了劝‘力jal causes 无公les 19乃7)规定，对那些经过书面宣誓就满足离婚要

求的人，法官可以根据登记官的同意颁发离婚证明，而且双方无需在法官或者登

记官面前出现，离婚就由司法程序转向了行政程序。“1984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将

分居的时间从两年或五年降低到了一年。97夫妻分居一年以上就可以申请离婚，

侧Na们cyseear，肠尸及~ c卢匕sjt了诩旷反脚曰，初th口伽It时浦丁飞同叨沪腼erican氏on阅icRevie’，
Vol 66，No.2.1976，即.215一220.
.何勤华主编:《英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5页。
.ColinS.Gibson，斑~ eand劲刃万触‘~ etoL‘招日1注j诱加山刀劫尸鹿叮e’， vol谧3，NO. 6，
1980。p，6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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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一些离婚案件中，连分居一年都不需要。这样一来，英格兰就成为欧洲最

容易获得离婚的国家了，离婚率也一路帆升，甚至达到了滥用:有80%的离婚案

件是因为通奸和不合理的行为。.英格兰一改以往保守形象，这也造成了人们对

婚姻的不重视。双方没有考虑离婚的后果，在婚姻遇到挫折的时候，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对婚姻挽回。因此，人们又在反思如何修改离婚立法，既不能太限制离婚，

又不能放任离婚。法律委员会在1990年发表的《离婚原因》‘自，胡d了厉.厉阳r‘司

一文中指出现行法律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给双方一个反思他们婚姻破裂原因的

机会，夫妻双方要尽可能以一种平缓的方式反思未来。法律委员会认为要使人们

认识到离婚不仅是一瞬间的，更应该使人们意识到离婚是一个过程，离婚不是一

个最终的结果，而是对于离婚后的双方和子女的巨大转变 (amassive

transition)，对于子女和夫妻双方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离婚应该尽可能的平

和，使离婚后夫妻仍能胜任对子女的照顾。曲1993年4月，《辅助儿童法》f动z’1d

和即叮tAct少生效，再一次重申离婚不仅仅是一件私事，离婚后父母对婚生子

女的义务是整个离婚司法裁判的中心。’00在 1993年大法官委员会出版的蓝皮书

  《面向未来:离婚的调解和离婚的原因》以口砧f心totheFuture ，角触苗at1’onand

动已份，朋d式甘历竹刀℃‘少以及在1995年出版的白皮书《面向未来:离婚的调

解和离婚的原因:政府的计划》aOOkl职 to theFuture:挽成日盯onBndthe

自丫胡djbr历yoro e，幼‘面Femp t尸5行叩OSals’少’01中分别提到了要减

少因离婚造成的痛苦，降低离婚率，如果离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应该尽量减少

夫妻双方和纳税人的支出。其中在白皮书第5章中规定，离婚和分居对于每一个

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白皮书第七章“对当前离婚法的批评”

中，提出法律对离婚与否认识不充分 (thought through)，对子女利益

  (childeentred)考虑不周到，现在的制度没有挽回应该挽回的婚姻，因为离婚

的时间较短，夫妻之间几乎没有机会考虑离婚是否是最好的结果以及离婚后子女

的利益，这样对子女尤为不利。人们只知道尽快离婚，用最短的时间减轻双方的

痛苦和苦涩，但是从不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英格兰离婚法改革的方向就是要

.基斯·摩根:《家庭法基础，〔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5一16页。

.stephenM.cretney，D.C.L.，F，B.A.，儿口了厅乙a叭 5份eet色地x’e11Li.ited，1997，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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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基斯·摩根:《家庭法摧础》(第二版)武汉人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16贞。



求把子女看成是离婚中的受害者 (the victi的，他们将子女看成是被动的参加

离婚的人，是需要在父母离婚后得到保护的人。’此英格兰改革婚姻家庭法的目标

是:一方面，对无过错离婚制度进一步完善:另一方面，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就

是对离婚后子女的关注.在1996年通过了《家庭法》(凡姗j方La二Act人于1999

年1月1日生效。这个法案是对1973年《婚姻家庭法》的取代，不再规定必须

要证明五个标准才能离婚。’。

              第二节 1996年 《家庭法》

    1996年的《家庭法》有两个重要的变化:其一就是将过错条款从法条中移

出，不再规定离婚必须要证明有五个标准之一;其二就是政府投资(state一fund)

设立调解中心，完善离婚时争议的解决机制。’时该法规定任何一对准备离婚的夫

妻先要参加一个信息会议(infornla tionmeeting)(这首先是在1993年的咨询

文件(Consultationpaper)中提出的)，以便夫妻了解同离婚有关的信息，包

括离婚的程序和离婚的后果。然后，双方都有三个月以上的等待期，目的就是给

双方提供一段冷静期，才能开始正式的离婚程序，这个程序是因一方提出婚姻破

裂的申明— 不可挽回的婚姻破裂- 来启动的。接着还要经过不少于九个月的

反省期(reflectionandconsideration)，如果家中有十六周岁以下的子女或

者经夫妻一方要求，则可以提出将这反省期延长至十五个月。在此期间，申请人

应该安排好所有的问题:包括子女的抚养、离婚后的财产分配，甚至在某些情况

下，还要参加调解会议(mediationmeeting)，看看婚姻是否还能挽回.’肠在经

过了等待期和反省期以后，如果申请人执意要离婚，就可以离婚。

    这个程序最大的优点就是免除 1973年法律规定的婚姻破裂必须符合 1969

年法律规定的五个标准之一，只要是夫妻间申请离婚就可以了，从这个方面来讲，

可以大大减少夫妻间的敌意，痛苦和难堪。但是这个程序最大的缺点就是冗长，

离婚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尽管1996年 《家庭法》法案注意到了对子

，.ChristinePiper，历~ e万短tbz勿朋dthel如e日了动尸命了ld.JOUrnalofLa.andsociety，vol.23，
NO.3，1996，pp.365一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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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的保护，但大家普遍认为，1996 年的婚姻家庭改革法案对离婚后子女的保护

力度还是不够的。每年在英格兰有20000名十六岁以下的儿童因他们父母离婚而

受到影响。因此，在2001年3月，上议院大法官宣布新家庭指导(Ne’Fami1y

Advice)和网络咨询(Info仲 tionNet”rks)计划，这次律师界认为不仅要给

当事人咨询，还要参与当事人的调解、咨询以及提供给他们其它法律服务。根据

《法律服务委员会:发展家庭指导和咨询服务》(2002)，a亡穆日ISer叮ces

乙知助艺‘‘了on:死阳2口pZ口9几现j厅Adyjce 月刀dl为几川帕tz’on 5兹1.yz’“ 么火扮夕离

婚法的改革趋势是:方便破裂的婚姻解除，最小程度的减少父母和子女因离婚造

成的痛苦、促进家庭关系的维系、协调夫妻间的合作，提供适当的信息来帮助婚

姻纠纷的解决，尽可能挽救婚姻，使夫妻重归于好。’.今后要针对每一起离婚案

件，由律师给出不同的咨询。当然，在实践的过程中，英格兰政府不断地致力于

改进和完善法律、更好的保护离婚后子女的利益，2006 年，公众再次提出建立

“更加完善的无过错”离婚制度，只有在完全妥善安排好子女及财产后，才可以

离婚。

‘.RebccaPr比ert，。丫tn理声5几彻j厅劫卜S’eet及Max’e1l，2003，p的.



                            结语

    英格兰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日耳曼民族，从1857年以前的禁止离婚到1857

年确立法律上的过错离婚制度;从1937年完善过错离婚制度到1969年确立无过

错离婚制度再到1996年完善无过错离婚制度，在这短短的150年中，英格兰的

离婚立法在制度上完成了从禁止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的转变历程。在这短短的150

年中，英格兰的离婚立法总是处于保守性和革命性的相互矛盾中。1857年离婚

的世俗化和离婚的双重标准之间的矛盾:1937年限制离婚理由和将患有五年以

上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作为离婚的理由之间的矛盾;1969 年确立了婚姻不可挽回

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理由和保留三项过错标准作为这唯一理由的参考之间的

矛盾。离婚立法的转变反映了社会的转变。1857 年的离婚法律明显倾向于保护

丈夫的利益，反映出当时英格兰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和妇女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地位，1923 年，英格兰取消

了男女不平等的双重立法:1969年 《离婚改革法》无过错原则的确立，再次体

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1996年 《家庭法》将立法的重心

从夫妻转移到子女，加强了对离婚后子女的保护，体现了政府旨在维护社会稳定

这一长远的目标。英格兰离婚立法是社会观念转变的反映和促进。十九世纪，人

们认为离婚一定是因为一方的过错甚至是犯罪而导致的，尤其体现在对刑事通奸

案件的损害赔偿立法上，人们鄙视离婚者，认为离婚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进入

二十世纪，人们的观念逐渐转变，1937年 《家庭事务法》的通过标志着人们对

离婚观念的改变，它使离婚变得体面了，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离婚是一种不

道德的行为，这也为1969年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69年离婚由

过错责任转变为无过错责任，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的离婚观念，实现了文明离婚，

从而也影响了与离婚有关的其他制度的改变。教会在婚姻家庭立法领域中始终占

有一席之地。1857年的法律是在国会同教会的讨论之后，以国会胜利而告终的

产物，实现了离婚立法的世俗化;1937年的法律是经过赫伯特与教会之间的妥

协之后，才最终将法案提交到国会讨论通过的:在1969年法律的制定中，教会

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婚姻不可挽回的破裂作为离婚的唯一标准就是教

会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英格兰的离婚立法史象一面三棱镜，折射出英格兰

社会、文化、法律和宗教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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